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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第 61 次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12 年 03 月 31 日（星期五）下午 2 時 
開會地點：本校三峽校區行政大樓 4 樓第 1 會議室 
主席：李校長承嘉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冊                          紀錄：蕭雅惠 

壹、主席報告：略 

貳、確認前(第 60)次會議決議及其執行情形報告： 

【報告事項】 

案 由 一：檢陳「國立臺北大學投資效益報告」，提請備查。 
提案單位：投資管理小組 

決  議：准予備查。  

執行情形：賡續依會議決議通過之投資規劃書執行本校相關投資作業。  

 

案 由 二：修訂「國立臺北大學三峽校區運動場館管理辦法」，提請備查。 

提案單位：體育室場地器材組 

決  議：准予備查。  

附帶決議：本校自 111 年 7 月起調漲用電收費，請校內各單位一併檢視相關場

地借用辦法，按行政程序修訂收費標準。 

執行情形：  

【體育室】本室修訂辦法時業已衡酌電費將調漲問題，為維持法條之妥

適性及安定性，茲將電費收費調整為每度略高於目前 5.02

元，爰此，目前暫不修訂場地借用辦法收費標準。 

【總務處】因應電價調漲調整「國立臺北大學總務處管有場地借用及管

理辦法」附表空調費收費標準，於 111 年 12 月 20 日以

1111201529 號簽奉核准，112 年起生效適用，並以 111 年 12

月 26 日北大總字第 1111201692 號公告周知，同步更新本校

總務處網頁/相關法規資訊。 

【進修暨推廣部】111 年 12 月 20 日簽奉校長核准，臺北校區租用場地

空調費、投影機使用費、戶外運動空間使用照明之場地利用

費及室內運動空間場地利用費等調增 20％，並於 111 年 12

月 27 日公告自 112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適用。 

 

案 由 三：本校 110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碩士班一般入學考試、博士班一般入

學考試、轉學生招生考試、大學個人申請入學招生、單獨招收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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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礙學生、運動績優學生單獨招生考試、特殊選才招生經費收支決

算乙案，提請鑒察。 

提案單位：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決  議：准予備查。 

執行情形：續依教育部及本校等相關規定辦理招生考試事宜。  

 

案 由 四：本校 110 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進修學士班、進修學士班轉學考、

現役軍人營區碩士在職專班及學士後多元專長培力方案等 5 項招生

考試收支決算情形，提請鑒察。 

提案單位：進修暨推廣部 

決  議：准予備查。 

執行情形：續依教育部及本校等相關規定辦理招生考試事宜。  

 

【討論事項】 

案 由 一：擬修訂「國立臺北大學美元投資規劃書」投資作業流程中停利標準

部分規定，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投資管理小組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照案執行，依會議決議內容辦理投資規劃書作業流程修正。  

 

案 由 二：擬修訂「國立臺北大學永續基金投資規劃書」投資規劃內容部分規

定，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投資管理小組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照案執行，依會議決議內容辦理永續基金定期定額約定書變更及執

行事宜。  

 

案 由 三：擬修訂「國立臺北大學場地設備收支管理辦法」，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總務處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照案執行，並登載於本校總務處網頁/相關規章公告實施。  

 

案 由 四：擬修訂「國立臺北大學教學優良教師獎勵辦法」部分條文，提請討

論。 

提案單位：教學發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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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本辦法修正案業經 111 年 11 月 30 日第 53 次校務會議第 1 次延續會

議決議通過，於 112 年 2 月 16 日北大教字第 1121000085 號公告周

知。  

 

案 由 五：修訂本校「各項考試經費運用及工作酬勞支給要點」，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決  議：第玖點請依 110 年 3 月 15 日版之「國立臺北大學法規盤點與修正說

明表」建議修正內容之原則辦理，依校長核定結果修正後通過。 

執行情形：業於 111 年 11 月 1 日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  

 

案 由 六：擬修正「國立臺北大學鼓勵新進教師申請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補助

辦法」、「國立臺北大學學術躍升補助要點」、「國立臺北大學獎勵各

級研究中心提列產學合作計畫管理費要點」之名稱或規定中有關「科

技部」之名稱(或其簡稱)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研究管理組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一、「國立臺北大學鼓勵新進教師申請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補助辦法」、

「國立臺北大學學術躍升補助要點」修正後規章業於 111 年 11 月 4

日北大研發字第 1111900297 號公告周知。 

二、「國立臺北大學獎勵各級研究中心提列產學合作計畫管理費要點」修

正後規章業於研發處網頁＞相關法規項下公告周知。 

 

案 由 七：擬修正國立臺北大學獎勵教師指導學生參與「科技部補助大專學生

研究計畫」辦法、「國立臺北大學產學合作實施辦法」之名稱或規定

中有關「科技部」之名稱(或其簡稱)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研究管理組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一、國立臺北大學獎勵教師指導學生參與「科技部補助大專學生研究計

畫」辦法業提經 111 年 12 月 14 日第 53 次校務會議第 2 次延續會議

決議通過，於 112年 2 月 17 日北大研發字第 1121900054號公告周知。 

二、「國立臺北大學產學合作實施辦法」業提經 111 年 12 月 14 日第 53

次校務會議第 2 次延續會議決議通過，並於 112 年 2 月 10 日北大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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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字第 1121900047 號公告周知。 

 

案 由 八：擬修正「國立臺北大學鼓勵教師組織研究團隊補助辦法」部分條文

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研究管理組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本辦法修正案業於 111 年 11 月 4 日北大研發字第 1111900298 號公告

周知。  

 

案 由 九：為修訂國立臺北大學研究中心設置暨管理辦法（下稱：本辦法）第 3、

8、9、12 條條文，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研發處綜合企劃組 

決  議：第十二條請依 110 年 3 月 15 日版之「國立臺北大學法規盤點與修正

說明表」建議修正內容之原則辦理，依校長核定結果修正後通過。 

執行情形：本辦法修正案業提經 111 年 12 月 14 日第 53 次校務會議第 2 次延續

會議決議通過，於 112 年 1 月 3 日北大研發字第 1111900353 號公告

周知。 

 

案 由 十：有關「國立臺北大學研發成果及專利、技術移轉管理辦法」修正案，

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綜合企劃組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本辦法修正案業提經 111 年 12 月 14 日第 53 次校務會議第 2 次延續

會議決議通過，於 112 年 2 月 2 日北大研發字第 1121900030 號公告

周知。  

 

案由十一：有關「國立臺北大學產學合作績優教師獎勵辦法」修正案，提請討

論。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綜合企劃組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本辦法修正案業於 111 年 11 月 15 日北大研發字第 1111900306 號公

告周知。  

 

案由十二：有關「國立臺北大學補助出席國際會議、舉辦學術會議（研討會）、

邀請短期訪問、論文委外編修及翻譯標準表」修正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學術發展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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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照案執行，於 111 年 11 月 15 日北大研發字第 1111900308 號公告周

知，同步更新本校研究發展處網頁/相關法規資訊。  

 

案由十三：有關「國立臺北大學補助教師及研究人員赴國外短期研究作業要點」

修正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學術發展組 

決  議：第四點第四款文字中，國科會修正為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以下

簡稱國科會），修正後通過。  

執行情形：照案執行，於 111 年 11 月 18 日北大研發字第 1111900307 號公告周

知，同步更新本校研究發展處網頁/相關法規資訊。  

 

案由十四：有關「國立臺北大學學術研究獎助辦法」修正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學術發展組 

決  議：第一條、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五條第六項，受獎助對象增列本

校兼任教師，修正後通過。  

執行情形：本辦法修正案業提經 111 年 11 月 30 日第 53 次校務會議第 1 次延續

會議決議通過，於 112 年 1 月 3 日北大研發字第 1111900328 號公告

周知，同步更新本校研究發展處網頁/相關法規資訊。  

 

案由十五：有關「國立臺北大學特殊優秀研究人才獎勵辦法」修正案，提請討

論。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學術發展組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本辦法修正案業提經 111 年 11 月 30 日第 53 次校務會議第 1 次延續

會議決議通過，於 112 年 1 月 10 日北大研發字第 1111900327 號公告

周知，同步更新本校研究發展處網頁/相關法規資訊。  

 

案由十六：修正「國立臺北大學講座設置辦法」，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人事室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本案業提本校 111 年 11 月 30 日第 53 次校務會議第 1 次延續會議審

議通過，並登載於本校人事室網頁/法令規章/教師聘任、升等及評鑑

項下，並以 112 年 3 月 1 日北大人字第 1121500106-5 號函知本校二

級以上行政暨教學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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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十七：修正「國立臺北大學特聘教授設置辦法」，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人事室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本案業提本校 111 年 11 月 30 日第 53 次校務會議第 1 次延續會議審

議通過，並登載於本校人事室網頁/法令規章/教師聘任、升等及評鑑

項下，並以 112 年 3 月 1 日北大人字第 1121500106-3 號函知本校二

級以上行政暨教學單位。  

 

案由十八：修正「國立臺北大學校務基金進用研究人員聘任辦法」，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人事室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本案業提本校 111 年 12 月 14 日第 53 次校務會議第 2 次延續會議審

議通過，並登載於本校人事室網頁/法令規章/教師聘任、升等及評鑑

項下，並以 112 年 3 月 1 日北大人字第 1121500106-2 號函知本校二

級以上行政暨教學單位。  

 

案由十九：修正「國立臺北大學延攬國外訪問學者作業要點」及「國立臺北大

學延攬國外訪問學者契約書」，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人事室 

決  議：第三點第二項後段文字修改為，『如全數以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以

下簡稱國科會）計畫經費、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經費或校

外募集經費支應者，不在此限。』修正後通過。 

執行情形：本案業提本校 111 年 12 月 14 日第 53 次校務會議第 2 次延續會議審

議通過，並登載於本校人事室網頁/法令規章/教師聘任、升等及評鑑

項下，並以 112 年 3 月 1 日北大人字第 1121500106 號函知本校二級

以上行政暨教學單位。  

 

案 由 廿：訂定「國立臺北大學編制內教師及研究人員兼任功能性主管職務工

作費給與要點(草案)」(附件 15)，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人事室 

決  議：  

一、第二點文字中，臨時性任務編組單位修改為校級臨時性任務編組單

位。 

二、第十點請依 110 年 3 月 15 日版之「國立臺北大學法規盤點與修正說

明表」建議修正內容之原則辦理，依校長核定結果修正後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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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情形：本案業提經 111 年 11 月 16 日第 53 次校務會議決議通過， 於 111

年 12 月 12 日北大人字第 1111500764 號函請本校二級以上行政暨

教學單位知照，並登載人事室網頁/相關法規專區。 

 

案由廿一：有關規劃建置射箭練習場，擬由校務基金支應 599 萬 0,487 元，提請

討論。 

提案單位：體育室場地器材組 

決  議：照案通過，所需預算由自籌收入預算總額內調整容納，超出部分併

111 或 112 年度決算辦理。惟爾後請注意妥為規劃，循預算程序辦理。 

執行情形：照案執行。 

 

案由廿二：擬申請本校校史館於 112 年進行常設更新，所需經費新臺幣 600 萬

元，提案討論。 

提案單位：圖書館 

決  議：照案通過，並請於 112 年底前辦理完竣，所需預算額度由自籌收入

預算總額內調整容納，超出部分併 112 年度決算辦理。如有非屬設

備部分，則同額減列額度並請另覓經費辦理。惟爾後請注意妥為規

劃，循預算程序辦理。 

執行情形：預計成立校史館整修委員會，於 3 月召開第一次會議，確認常設更

新需求，以俾後續採購執行本案。  

 

案由廿三：為增進校務基金收益並提供師生優質生活設施，規劃臺北校區畸零

校地活化，所需經費新臺幣 1,430 萬元整，擬由校務基金支應案，提

請鑒核。 

提案單位：進修暨推廣部行政管理組 

決  議：照案通過，所需預算請視需款時程由 112 年度自籌收入預算總額內

調整容納，超出部分併決算辦理，未及於 112 年度完成之部請納編

以後年度預算辦理。如有非屬設備部分，則同額減列額度並請另覓

經費辦理。 

執行情形：  

一、本案原規劃活化臺北校區畸零校地為實習商店、貨櫃小舖、機車停

車場及計畫道路整地、綠化與重劃機車停車格。因民生校區 BOT 案

將於 112 年度下半年正式動工，施工期間民生東路正門將為主要施

作區域，工程車輛出入頻繁。為確保師生安全，經多次實地勘查，

總經費額度不增減，擬變更原設計部分內容以改善現有籃球場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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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入口，做為 BOT 案施工期間師生主要出入動線，並於 112 年 3 月

9 日簽奉核可。 

二、變更設計部分： 

(一) 貨櫃小舖與機車停車場變更為機車停車場。 

(二) 計畫道路整地、綠化與重劃機車停車格變更為行人徒步區與機車

停車場並優化籃球場後方出入口。 

三、本案刻正由營繕單位辦理規劃設計相關招標作業程序。 

  

案由廿四：為辦理本校三峽校區「商學大樓 4 樓校級研究中心暨教師研究室裝

修工程」計畫案，增加預算金額為 878 萬 2,865 元，擬由校務基金支

應一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總務處 

決  議：照案通過，所需預算由自籌收入預算總額內調整容納，超出部分併

111 或 112 年度決算辦理。如有非屬設備部分，則同額減列額度並請

另覓經費辦理。 

執行情形：本案工程業於 112 年 1 月 9 辦理開工，預計同年 5 月 8 日工程申報

竣工，並於竣工後辦理室內裝修審查合格證，預計 9 月啟用，並辦

理決算作業。  

 

案由廿五：永續創新國際學院擬申請裝修人文學院 11 樓及 12 樓工程經費，總

金額為 2,577 萬 1,636 元，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永續創新國際學院 

決  議：照案通過，請於 112 年底前辦理完竣，並請依最適規模評估調整預

算，儘量撙節開支。所需預算額度由自籌收入預算總額內調整容納，

超出部分併 111 或 112 年度決算辦理。如有非屬設備部分，則同額減

列額度並請另覓經費辦理。惟爾後請注意妥為規劃，循預算程序辦

理。 

執行情形：  

一、照案執行。 

二、本案業於 112 年 1 月 10 日召開細部設計會議同意規劃設計內容，設

計單位於 112 年 2 月 10 日提送成果報告書（預算書圖含招標資料），

營繕組預計於 112 年 3 月辦理裝修工程招標事宜，裝修工程工期約

100 日曆天，預計 112 年 8 月竣工，112 年 9 月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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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廿六：為辦理本校「三峽校區 LB07 館新建工程」計畫案，增加預算 3,393

萬 1,090 元，擬由校務基金支應一案，提案討論。 

提案單位：總務處 

決  議：照案通過，所需預算由自籌收入預算支應，如需款時程與預算編列

時程不一致，於 3,393 萬 1,090 元額度內調整容納，超出部分併需款

年度決算辦理。如有非屬設備部分，則同額減列額度並請另覓經費

辦理。 

執行情形：  

一、照案執行。 

二、本案正值建造執照複審階段，俟取得建照執照後，續辦工程採購招

標程序。 

 

案由廿七：為辦理本校「臺北校區自強大樓整修工程」計畫案，增加預算 4,600

萬元，擬由校務基金支應一案，提案討論。 

提案單位：總務處 

決  議：照案通過，所需預算由自籌收入預算支應，如需款時程與預算編列

時程不一致，於 4,600 萬元額度內調整容納，超出部分併需款年度決

算辦理。如有非屬設備部分，則同額減列額度並請另覓經費辦理。 

執行情形：  

一、照案執行。 

二、本案將於 112 年 3 月 17 日提送細部設計第 2 版預算書圖，俟經審查

通過後，續申辦室內裝修許可證及工程採購招標作業。 

 

案由廿八：擬於 113 年度預算編列新台幣 178 萬元整，購置電動汽車乙部以汰

換公務小客車，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總務處事務組 

決  議：照案通過，所需預算由自籌收入預算支應。 

執行情形：照案執行，已將購置經費納入 113 年度預算編列。  

 

案由廿九：本校 112 年度財務規劃報告書，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主計室、研究發展處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依規定提送本校第 53 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並經教育部 112 年 1 月

5 日臺教高(三)字第 1110130669 號函同意備查，且依規定將 112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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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規劃報告書公告於本校首頁/關於臺北大學/校務公開資訊/校務

基金資訊在案。  

 

【臨時動議】 

案 由 一：「國立臺北大學聘僱人員報酬標準表」修正草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人事室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本案業以 112 年 2 月 8 日北大人字第 1121500081 號函請本校二級以

上行政暨教學單位知照，並登載人事室網頁公告周知。  

 

主席裁示：第 60 次會議紀錄與執行情形確認通過。 

 

參、報告事項 
案 由 一：辦理「國立臺北大學社會科學學院院長獎頒授要點」，執行情形，提

請鑒察。 

提案單位：社會科學學院 

說  明：  

一、依據國立臺北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第 32 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 

二、上開辦法之執行情形，謹提會報告如次： 

單位：新台幣元 

獎助學金名稱 校長核備日期 
110學年度 

核發件數 

核發獎助學金 

總數（元） 
備註 

國立臺北大學社會科學學院院

長獎頒授要點 

110 年 12 月 14

日 

36 90,000 

110 學年第 1 學期頒發 36

人，每人 2,500 元。 

決  議：准予備查。 

 

案 由 二：辦理「陳嘉穗暨蔡蘇蓮伉儷紀念獎助學金實施辦法」執行情形，提

請鑒察。 

提案單位：人文學院 

說  明：  

一、依據國立臺北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第 32 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 

二、上開辦法之執行情形，謹提會報告如次： 

單位：新台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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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助學金名稱 校長核備日期 
111學年度 

核發件數 

核發獎助學金 

總數（元） 
備註 

陳嘉穗暨蔡蘇蓮伉儷紀念獎助

學金 

【清寒助學金】 

111 年 07 月 08

日 

3 30,000 

(1)111 年 09 月 13 日至 10
月 14 日受理申請。 

(2)依據國立臺北大學人文

學院111學年度第1學期

獎 助 學 金 審 議 會 議

(111.10.20) 審議結果辦

理。 

陳嘉穗暨蔡蘇蓮伉儷紀念獎助

學金 

【育才獎學金】 

1 30,000 

陳嘉穗暨蔡蘇蓮伉儷紀念獎助

學金 

【優秀外籍生獎學金】 

3 30,000 

決  議：准予備查。  

 

案 由 三：辦理「國立臺北大學商學院企業管理學系設置董烱雄先生獎學金實

施辦法」、「國立臺北大學企管系陳藏固先生國際交流獎學金使用辦

法」、「國立臺北大學企業管理學系設置朱敬文先生紀念獎學金實施

準則」、「國立臺北大學商學院企業管理學系設置才抱優秀獎學金實

施辦法」、「國立臺北大學商學院企業管理學系設置陳詠翔獎學金實

施準則」執行情形，提請鑒察。 

提案單位：商學院（企業管理學系） 

說  明：  

一、依據國立臺北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第 32 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 

二、上開辦法之執行情形，謹提會報告如次： 

單位：新台幣元 

獎助學金名稱 校長核備日期 核發件數 
核發獎助學金 

總數（元） 
備註 

國立臺北大學商學院企業管理

學系設置董烱雄先生獎學金實

施辦法 

111 年9月22日 5 30,000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頒發學

士班暨進修學士班共 5 名；

本次共 53 人申請。 

國立臺北大學企管系陳藏固先

生國際交流獎學金使用辦法 

111 年 3 月 21

日 
3 1,060,500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頒發赴

外攻讀雙聯學位1名及國際

交換 2 名（碩士班 2 名、學

士班 1 名）。 

國立臺北大學企業管理學系設

置朱敬文先生紀念獎學金實施

準則 

110年10月25日 2 20,000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頒發學

士班暨進修學士班共 2 名。 

國立臺北大學商學院企業管理

學系設置才抱優秀獎學金實施

辦法 

110年1月20日 1 5,000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頒發學

士班共 1 名。 

國立臺北大學商學院企業管理

學系設置陳詠翔獎學金實施準

則 

109 年7月16日 1 20,000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頒發學

士班共 1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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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准予備查。  

 

案 由 四：修正「國立臺北大學招待所管理要點」部分條文，提請備查。 

提案單位：進修暨推廣部行政管理組 

說  明： 

一、依教育部 111 年度事務查核實地訪查座談會結論及訪查紀錄建議事

項與配合發展觀光條例第 70 條之 2 規定修正本要點。 

二、修正內容如下(附件 1-1)： 

(一)本要點名稱「招待所｣修正為「合江學人宿舍｣。 

(二)第 1 點：第一條修正為一、，以下各條比照辦理；招待所修正為

合江學人宿舍及文字修正。 

(三)第 2 點：招待所修正為合江學人宿舍。 

(四)第 3 點：招待所修正為合江學人宿舍；配合發展觀光條例第 70 條

之 2 規定，依交通部觀光局 105 年 1 月 4 日及 106 年 8 月 10 日解

釋函，住宿費修正為清潔維護費。 

(五)第 4 點：收費修正為清潔維護費及文字修正。 

(六)第 6 點：住宿費修正為清潔維護費。 

(七)第 9 點：招待所修正為合江學人宿舍。 

(八)第 10 點：文字修正。 

(九)住宿須知：文字修正。 

三、本修正案業經 111 年 12 月 7 日第 76 次行政會議通過在案(附件 1-2)，

並於 111 年 12 月 13 日以 1111800687 號簽呈，陳請校長核定施行，

於 12 月 20 日簽奉核可(附件 1-3)。 

決  議：准予備查。惟第四點優待天數計算之合理性，請評估後併同幣別及

金額文字一致性表達做合適調整。 

 

案 由 五：本校 111 年度決算情形，提請鑒察。 

提案單位：主計室 

說  明：本校 111 年度決算業依規定辦理完竣，並於 112 年 2 月 15 日送行政

院主計總處、教育部、審計部及財政部審查在案，相關收支情形摘述

如下： 

一、總收支部分：（詳附件 2 表 1） 

本年度總收入 20 億 2,858 萬 800 元，總支出 19 億 5,705 萬 43 元，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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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 7,153 萬 757 元，與預算短絀數 2,300 萬 4,000 元相較，反絀為餘，

短絀減少 9,453 萬 4,757 元。各項收支預決算情形分述如下： 

(一)收入決算數 20 億 2,858 萬 800 元，較預算數 18 億 2,970 萬 7,000

元，增加 1 億 9,887 萬 3,800 元，包括： 

1.學校教學研究補助收入決算數 7 億 9,269 萬 4,000 元，較預算數

7 億 9,269 萬 4,000 元，無增減。 

2.其他補助收入決算數 1 億 4,354 萬 2,653 元，較預算數 1 億 3,132

萬 8,000 元，增加 1,221 萬 4,653 元，主要係政府機關補助收入

較預期增加。 

3.學雜費收入決算數 4 億 8,945 萬 156 元，扣除「學雜費減免」

1,944 萬 6,374 元後，淨額為 4 億 7,000 萬 3,782 元，較預算數 4

億 4,321 萬 2,000 元，增加 2,679 萬 1,782 元，主要係碩士在職

專班及碩士班收入較預期增加。 

4.建教合作收入決算數 2 億 507 萬 9,223 元，較預算數 1 億 7,500

萬元，增加 3,007 萬 9,223 元，係承接委託研究計畫收入較預期

增加。 

5.推廣教育收入決算數 2,442 萬 3,773 元，較預算數 2,448 萬 3,000

元，減少 5 萬 9,227 元，係推廣教育開班收入較預期減少。 

6.雜項業務收入決算數 1,583 萬 5,695 元，較預算數 1,243 萬 1,000

元，增加 340 萬 4,695 元，係招生、甄選、轉學等入學考試報

名收入較預期增加。 

7.業務外收入決算數 3 億 7,700 萬 1,674 元，較預算數 2 億 5,055

萬 9,000 元，增加 1 億 2,644 萬 2,674 元，主要係本校「民生校

區產學合作中心及校友會館新建營運移轉案」民間機構繳付開

發權利金及興建期土地租金，致資產使用及權利金收入較預期

增加。 

(二)支出決算數 19 億 5,705 萬 43 元，較預算數 18 億 5,271 萬 1,000 元，

增加 1 億 433 萬 9,043 元，包括： 

1.教學研究及訓輔成本決算數 12 億 8,081 萬 9,786 元，較預算數

12 億 3,747 萬 2,000 元，增加 4,334 萬 7,786 元，主要係民生校

區教學大樓高壓電力設備、電腦教室 105、502、503 及辦公室

504 改善整修等案致修護費用較預期增加。 

2.建教合作成本決算數 1 億 9,773 萬 3,749 元，較預算數 1 億 7,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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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 4,000 元，增加 2,697 萬 9,749 元，主要係承接委託研究計畫

較預期增加，致相對應成本增加。 

3.推廣教育成本決算數 1,667 萬 3,369 元，較預算數 1,809 萬 5,000

元，減少 142 萬 1,631 元，主要係推廣班兼職人員酬金、計時

與計件人員酬金較預期減少。 

4.學生公費及獎勵金決算數 5,315 萬 4,312 元，較預算數 5,558 萬

8,000 元，減少 243 萬 3,688 元，係獎助學員生給與較預期減少。 

5.管理費用及總務費用決算數 3 億 1,895 萬 918 元，較預算數 2

億 9,401 萬 5,000 元，增加 2,493 萬 5,918 元，主要係三峽校區

「第二校門周邊景觀改善工程」修護費用及清潔保全外包費等

較預期增加。 

6.雜項業務費用決算數 1,375 萬 4,413 元，較預算數 1,051 萬 7,000

元，增加 323 萬 7,413 元，主要係招生報名收入增加，致相對

應試務甄選費增加。 

7.業務外費用決算數 7,596 萬 3,496 元，較預算數 6,627 萬元，增

加 969 萬 3,496 元，主要係本校經管之國有土地及其他公有土

地，依 111 年 1 月 1 日公告地價辦理土地資產重估增值，致地

價稅較預期增加。 

二、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部分： 

(一)固定資產支出決算數 1 億 6,778 萬 9,632 元 ，包含營繕工程 2,963

萬 3,720 元，其他設備支出 1 億 3,815 萬 5,912 元，占可用預算數

1 億 9,183 萬 9,414 元之 87.46％。 

(二)本年度預算保留數為 2,090 萬 9,285 元，包括： 

1.公共藝術案：為整體規劃考量，避免獨立設置，本案委託專業

服務採購案於 106 年 12 月 12 日決標，107 年因「第二期學生

宿舍」設計未定案暫停，108 年再啟動執行，惟歷經多次執行

小組會議未獲決議，110 年重新成立執行小組經多次會議討論，

於 111 年 6 月函送新北市政府並於同年 7 月 14 日召開審議會，

因尚在討論修正設置計畫書，故提列保留數 946 萬 5,954 元。 

2.邊際及核心交換器採購案：本案部分項目因全球缺料等因素無

法如期交貨辦理契約變更，分 3 階段履約，履約期限至 112 年

9 月 30 日，故提列保留數 455 萬 3,462 元。 

3.三峽校區戶外變電站環校電纜（總站至第四變電站）更新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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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本案透過本校開口契約委託辦理設計及監造，工程案於 111

年 11 月 15 日決標，考量施作須停電辦理，預計 112 年 2 月開

工，故提列保留數 310 萬 2,288 元。 

4.三峽校區行政大樓 4 樓第一會議室戶外露臺防水整修工程案：

本案委託規劃、設計及監造技術服務設計成果報告書 111 年 6

月 14 日核定，工程案歷經 3 次流標於同年 12 月 1 日決標，工

期 75 日曆天，故提列保留數 102 萬元。 

5.校園樹木棲地環境改善案：本案 111 年 9 月方獲教育部核定補

助，分區採 2 期辦理，第 1 期工程較單純採自辦設計監造，歷

經流標於同年 11 月 10 日決標，第 2 期工程採委託設計監造方

式辦理，刻正由事務所辦理基本設計程序，故提列保留數 101

萬 5,703 元。 

6.三峽校區棒球場欄杆安裝案：本案委託設計及監造技術服務成

果報告書於 111 年 11 月 30 日核定，工程案歷經流標於同年 12

月 20 日決標，工期 60 日曆天，故提列保留數 99 萬 4,568 元。 

7.圖書館 2 樓自習室裝修工程案：本案 111 年 12 月 13 日決標，

經施工前協調會議協定開工日為 112 年 1 月 16 日，工期 60 日

曆天，故提列保留數 75 萬 7,310 元。 

三、財務狀況說明： 

(一)近 3 年度決算收支增減說明：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目      
年度 111 年度 110 年度 109 年度 

總收入 2,028,581 1,975,449 1,705,656 

總支出 1,957,050 1,784,328 1,725,359 

結餘（短絀-）數 71,531 191,121 -19,703 

結餘（短絀-）較前一年度增減數 -119,590 210,824 17,620 

結餘（短絀-）較前一年度增減% -62.57% 1070.00% 47.21% 

本校近 3 年收支餘絀決算情形（詳附件 2 表 2），經扣除執行

委辦、補助及捐贈等計畫收支後，茲就影響本校收支餘絀增減重

要事項說明如下：  

1.學校教學研究補助收入：110 同 109 年度獲配補助額，111 較 110

年度增加約 1,653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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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業務外收入：包含宿舍、場地租借及 BOT 案權利金等收入，110

較 109 年度增加約 2 億 5,744 萬元，111 較 110 年度減少約 1,437

萬元，主要係本校「建國校區產業研發中心新建營運移轉案」、

「民生校區產學合作中心及校友會館新建營運移轉案」民間機

構依契約各年度繳付開發權利金及興建期土地租金差異所致。 

3.用人費用：正式編制人員任用，110 較 109 年度增加約 770 萬

元，111 較 110 年度增加約 4,044 萬元，主要係受人員薪資晉級

及 111 年度軍公教員工待遇調增影響，近 3 年持續攀升。 

4.計時與計件人員酬金：本校遴聘之聘僱人員及約聘教師之薪

資，110 較 109 年度增加約 1,009 萬元，111 較 110 年度增加約

2,007 萬元，主要係因整體進用人數增加、參考 111 年度軍公教

員工待遇調增及薪資晉級等致所需薪資、機關負擔之各項保費

等支出數增加，近 3 年持續攀升。 

5.折舊攤銷費用：110 較 109 年度增加約 714 萬元，111 較 110 年

度增加約 1,656 萬元，主要係近年增置教學研究及行政所需設

備及建物等，於完成財產登記後計提折舊攤銷費用，近 3 年持

續攀升。 

6.水、電、瓦斯費：110 較 109 年度減少約 949 萬元，主要受疫

情影響用電量減少所致；111 較 110 年度增加約 491 萬元，主要

係台電於 111 年 7 月調漲電費所致。 

(二)人事費支用比率與實質短絀說明：（詳附件 2 表 3、4） 

1.法令依據： 

(1)依據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 9 條規定，各

國立大學支應編制內人員本薪（年功薪）與加給以外之給與、

編制內行政人員辦理自籌收入業務有績效之工作酬勞及編制

外人員人事費，其合計總數應以最近年度決算自籌收入百分

之五十為限且不可發生年度決算實質短絀。 

(2)依據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 21 條規定，年

度決算實質短絀，指學校年度收支餘絀依一般公認會計原則

須調整加回國庫撥款購置資產所提列之折舊、折耗及攤銷費

用後，仍為短絀之情形。 

2.執行結果： 

(1)111 年度人事費支用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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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學校最近年度決算自籌收入所支給人事支出比率為

30.80%。 

(2)111 年度實質短絀： 

本年度依教育部規定之公式伸算，實質賸餘 1 億 4,619 萬

5,674 元，尚未發生實質短絀。 

四、關於本校歷年度收支明細情形均公布於本校主計室網站「公開資訊」

項下，歡迎各位委員登錄查閱。 

決  議：准予備查。 

 

肆、討論事項 
案 由 一：修正「國立臺北大學商學院傑出校友暨社會賢達指定捐贈辦法」(以

下簡稱本辦法)第四條、第五條條文，提請核備。 

提案單位：商學院 

說  明： 

一、依本校校務基金捐募暨使用辦法第 22 條規定辦理。 

二、為配合永續相關研究計畫執行，擴大本辦法獎助對象，擬修改本辦

法相關條文。 

三、本案業經本院 111 學年度第 2 次院務會議(111.12.29)決議通過第五條

條文修正案，擴大本辦法適用對象，提請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核備。

有關資料請詳附件 3。 

四、惟為使前揭修正愈臻完備，擬建議第四條條文配合修改，除擴大本

辦法適用對象外，亦擴大使用範圍。 

辦  法：經院務會議決議提請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核備後，陳請校長發布實

施。條文修正對照表如下，請核議：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條獎助暨使用項目 

一、院務、教學、研究發展： 

（一）企業永續相關研究：臺灣永續價

值指數之計算與維護、補助本院

教師企業永續有關之研究與教學

活動。 

（二）教師國際交流：補助本院教師赴

國外學術機構進行交流或邀請國

際知名學者至本院進行講學、演

講、訪問或研究。 

（三）補助本院(系、所)籌辦國際學術會

議等有關教師教學、研究發展相

關活動。 

第四條獎助暨使用項目 

一、院務、教學、研究發展： 

（一）企業永續相關研究：臺灣永續價

值指數之計算與維護、補助本院

教師企業永續有關之研究與教學

活動。 

（二）教師國際交流：補助本院教師赴

國外學術機構進行交流或邀請國

際知名學者至本院進行講學、演

講、訪問或研究。 

（三）補助本院(系、所)籌辦國際學術會

議等有關教師教學、研究發展相

關活動。 

配合永續相關研究

計畫執行及第5條條

文修正，擴大本辦法

獎助對象及使用範

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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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四）支援參與國際商管教育認證之相

關費用。 

（五）其他推動院務相關事宜。 

二、學生獎助學金： 

（一）學生國際交流：補助本院選派本

院優秀學生赴國外大學攻讀雙聯

學位。 

（二）清寒獎學金：提供家庭經濟或社

會弱勢之本院學生助學金。 

（三）急難救助：提供學生或父、母一

方發生意外事故（如罹患重大疾

病傷殘或死亡）而無力負擔醫療

費用者；家庭遭遇變故，致生活

陷入困境而無力就學者，或其他

偶發事件，急需扶助者。 

（四）助學金：提供於本院教育學習之

本院學生教育助學金，每名每小

時金額依本校教育助學金標準支

付。 

（四）支援參與國際商管教育認證之相

關費用。 

 

二、學生獎助學金： 

（一）學生國際交流：補助本院選派本

院優秀學生赴國外大學攻讀雙聯

學位。 

（二）清寒獎學金：提供家庭經濟或社

會弱勢之本院學生助學金。 

（三）急難救助：提供學生或父、母一

方發生意外事故（如罹患重大疾

病傷殘或死亡）而無力負擔醫療

費用者；家庭遭遇變故，致生活

陷入困境而無力就學者，或其他

偶發事件，急需扶助者。 

（四）助學金：提供於本院教育學習之

本院學生教育助學金，每名每小

時金額依本校教育助學金標準支

付。 

第五條 獎助對象 

本院學士班、進修學士班或碩士班一般

生、專任助理及專任教師。 

申請獎助項目為「學生國際交流」者，

亦須符合以下四項條件為原則： 

一、具中華民國國籍，且於本院設有學

籍之日間部學士班三年級（含）以

上之大學部學生。 

二、本院之優秀學生，以出國進修至少

兩學期（含）以上，且選讀學分為

原則；歷年在校成績平均須達全班

前 30%（含）。 

三、通過本院舉辦之赴外交換選薦獲合

作校錄取者或取得雙聯學位生；自

行 申 請 至 QS 世 界 大 學 排 名

(Quacquarelli Symond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前200名之國外

大學，並獲得攻讀雙聯學位者，皆

可提出申請。 

四、語言能力依申請學校要求之規定辦

理；若申請學校未規定，則須提出

TOEFL(iBT)、IELTS、TOEIC 或全

民英檢等英語能力證明或該校所在

地之官方語言能力證明。 

第五條 獎助對象 

本院學士班、進修學士班或碩士班一般

生及專任教師。 

申請獎助項目為「學生國際交流」者，

亦須符合以下四項條件為原則： 

一、具中華民國國籍，且於本院設有學

籍之日間部學士班三年級（含）以

上之大學部學生。 

二、本院之優秀學生，以出國進修至少

兩學期（含）以上，且選讀學分為

原則；歷年在校成績平均須達全班

前 30%（含）。 

三、通過本院舉辦之赴外交換選薦獲合

作校錄取者或取得雙聯學位生；自

行 申 請 至 QS 世 界 大 學 排 名

(Quacquarelli Symond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前200名之國外

大學，並獲得攻讀雙聯學位者，皆

可提出申請。 

四、語言能力依申請學校要求之規定辦

理；若申請學校未規定，則須提出

TOEFL(iBT)、IELTS、TOEIC 或全

民英檢等英語能力證明或該校所在

地之官方語言能力證明。 

配合永續相關研究

計畫執行，擴大本辦

法獎助對象。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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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二：關於商學院陳藏固先生國際交流獎學金暨國際講座使用辦法修正

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商學院 

說  明： 

一、獲捐款人同意，本院擬修正「國立臺北大學商學院陳藏固先生國際

交流獎學金暨國際講座使用辦法」之相關條文，擴大國際交流獎學

金獎助範圍。 

二、茲研提辦法之第三、四、十條條文修正，本案業經商學院 111 學年

度第 3 次院務會議審議通過，相關資料詳如附件 4。 

辦  法：本辦法修正條文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

後實施。條文修正對照表如下，請核議：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本獎學金獎助對象須符合以下三項條件

為原則：  

一、具中華民國國籍，且於本院設有學

籍之日間部學士班三年級(含)以上

之大學部與或碩士班(不含在職生)

學生。 

二、本院之優秀學生，以出國進修至少

一學期(含)以上，且選讀學分為原

則；歷年在校成績平均須達 80 分

(含)以上或全班前 30%(含)。  

三、通過本校舉辦之赴外交換或雙聯學

位計畫選薦獲合作校錄取者，或自

行申請至 QS 或 THE 世界大學排名

(Quacquarelli Symond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前200名之國外

大學並取得訪問生資格者，皆可提

出申請。本院大學部學生經校內學

術合作協議自費前往合作學校進行

一年之碩士預備課程或海外學習計

畫等相似性質者，亦可向本院提出

申請，申請方式及獎助金額比照本

院學生參與合作校國際交換計畫之

方式與獎助標準辦理，至多獲獎助

兩學期為限，出國期間於本院須設

有學籍。 

第三條 

本獎學金獎助對象須符合以下三項條件

為原則： 

一、具中華民國國籍，且於本院設有學

籍之日間部學士班三年級(含)以上

之大學部與碩士班學生。 

 

二、本院之優秀學生，以出國進修至少

一學期(含)以上，且選讀學分為原

則；歷年在校成績平均須達全班前

30%(含)。 

三、通過本校舉辦之赴外交換選薦獲合

作校錄取者，或自行申請至 QS 世界

大 學 排 名 (Quacquarelli Symond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前 200 名

之國外大學並取得訪問生資格者，

皆可提出申請。本院大學部學生經

校內學術合作協議自費前往合作學

校進行一年之碩士預備課程或海外

學習計畫等相似性質者，亦可向本

院提出申請，申請方式及獎助金額

比照本院學生參與合作校國際交換

計畫之方式與獎助標準辦理，至多

獲獎助兩學期為限，出國期間於本

院須設有學籍。 

新增學士與碩士班

學生參與雙聯學位

計畫之獎助，與修訂

申請條件門檻。 

第四條 

本獎學金捐款金額與分配原則 

一、每年捐款新台幣 100 萬元贊助本獎

學金為原則，以獎助本院選派優秀

學生赴國外大學進行國際交換、雙

聯學位計畫或訪問，其中 6％得分配

第四條 

本獎學金捐款金額與分配原則 

一、每年捐款新台幣 100 萬元贊助本獎

學金為原則，以獎助本院選派優秀

學生赴國外大學進行國際交換或訪

問，其中 6％得分配作為本院推動與

配合新增獎助項目

修正相關條文及其

獎助年限說明。變更

獎助金額計算依據

之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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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作為本院推動與國際校合作之行政

費用，進行相關業務之宣傳、網頁

更新，以及國際合作校接待等使用。 

二、赴外進行國際交換或訪問交流分配

原則如下： 

  獎助本院學生赴合作學校進行國際

交換或雙聯學位計畫，每人每學期

至多獎助金額以赴美國紐約市每學

期獎助新台幣 10 萬元為原則，並按

照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告之「中央政

府各機關派赴國外各地區出差人員

生活費日支數額表」與「中央政府

各機關派赴大陸地區、香港及澳門

出差人員生活費日支數額表」全球

資料庫《NUMBEO》公布生活成本

指數(Cost of Living Index)，依據國

外大學所處城市相較於美國紐約市

之生活費日支數額生活成本指數相

對比例進行調整，以換算每學期獎

助金額。自行申請至國外校訪問

者，每人每學期至多獎助新臺幣 6

萬元為原則。每人進行國際交換或

訪問至多獲獎助兩學期為限，攻讀

雙聯學位計畫者至多獲獎助兩年(四

學期)為限。 

三、本獎學金之流用：經本院院務會議

同意後，本獎學金當年度之剩餘金

額得流用以下用途： 

  1.流用予明年度本獎學金執行。 

  2.流用予明年度本國際講座使用。 

四、實際錄取名額與獎學金金額得依赴

外地區當地生活消費水準及出國期

程核定調整。 

國際校合作之行政費用，進行相關

業務之宣傳、網頁更新，以及國際

合作校接待等使用。 

二、赴外進行國際交換或訪問分配原則

如下： 

  獎助本院學生赴合作學校進行國際

交換，每人每學期至多獎助金額以

赴美國紐約市每學期獎助新台幣 10

萬元為原則，並按照行政院主計總

處公告之「中央政府各機關派赴國

外各地區出差人員生活費日支數額

表」與「中央政府各機關派赴大陸

地區、香港及澳門出差人員生活費

日支數額表」，依據國外大學所處城

市相較於美國紐約市之生活費日支

數額相對比例進行調整，以換算每

學期獎助金額。自行申請至國外校

訪問者，每人每學期至多獎助新臺

幣 6 萬元為原則。每人進行國際交

換或訪問至多獲獎助兩學期為限。  

 

 

 

 

 

三、本獎學金之流用：經本院院務會議

同意後，本獎學金當年度之剩餘金

額得流用以下用途： 

  1.流用予明年度本獎學金執行。 

  2.流用予明年度本國際講座使用。 

四、實際錄取名額與獎學金金額得依赴

外地區當地生活消費水準及出國期

程核定調整。 

第十條 

接受獎助相關規定 

一、為鼓勵本院學生前往英語或其他外

語之國家進修研習，獎助對象不包

含中國大陸，但香港地區除外。但

赴香港地區仍須提供英語能力證

明。 

二、本獎學金採一次性發放，獲獎助學

生及其監護人須於出國一個月前完

成與本院簽訂切結書，並遵守相關

規定，始得領取本獎學金。 

三、獲獎出國期間，其學費、學籍及兵

役問題應依國立臺北大學相關學則

及法令辦理。 

第十條 

接受獎助相關規定 

一、為鼓勵本院學生前往英語或其他外

語之國家進修研習，獎助對象不包

含中國大陸，但香港地區除外。但

赴香港地區仍須提供英語能力證

明。 

二、本獎學金採一次性發放，獲獎助學

生及其監護人須於出國一個月前完

成與本院簽訂切結書，並遵守相關

規定，始得領取本獎學金。 

三、獲獎出國期間，其學費、學籍及兵

役問題應依國立臺北大學相關學則

及法令辦理。 

獎助次數修正及排

他原則文字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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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四、出國進修每學期至少選修 3 門專業

課程；赴外修習課程之學分認定與

抵免悉依國立臺北大學相關規定辦

理。 

五、獲得本辦法獎助出國進修之學生，

原則上不得重複接受國立臺北大學

校內、外其他的獎助，亦不得申請

延期或保留。 

六、同一學生在校期間領取本獎學金，

得分別以交換生或訪問生資格各領

取一次為上限以一次為限。如已申

請到交換、雙聯學位或訪問學校提

供之獎學金者，原則上不得再接受

本獎學金獎助。 

七、領取本獎學金學生若未遵守原核准

之期間出國進修，提早回國者應按

實際出國進修期間之比例扣減並歸

還獎學金。 

八、領取本獎學金學生返國一個月內應

提交研習成果報告與成績證明，由

本院統一收件，彙整送交陳藏固先

生參考。 

四、出國進修每學期至少選修 3 門專業

課程；赴外修習課程之學分認定與

抵免悉依國立臺北大學相關規定辦

理。 

五、獲得本辦法獎助出國進修之學生，

原則上不得重複接受國立臺北大學

校內、外其他的獎助，亦不得申請

延期或保留。 

六、同一學生在校期間領取本獎學金，

得分別以交換生或訪問生資格各領

取一次為上限。如已申請到交換或

訪問學校提供之獎學金者，原則上

不得再接受本獎學金獎助。 

 

七、領取本獎學金學生若未遵守原核准

之期間出國進修，提早回國者應按

實際出國進修期間之比例扣減並歸

還獎學金。 

八、領取本獎學金學生返國一個月內應

提交研習成果報告與成績證明，由

本院統一收件，彙整送交陳藏固先

生參考。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由 三：「林錫埼先生獎助國立臺北大學經濟學系教師發表優秀期刊論文辦

法」第 3、7 條條文及附件修正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經濟學系 

說  明： 

一、因應「科技部」改制為「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本獎助辦法(含附

件)擬配合一併修正。 

二、本修正案已經 111 年 10 月 21 日經濟學系系務會議決議通過。 

三、修正後之「林錫埼先生獎助國立臺北大學經濟學系教師發表優秀期

刊論文辦法」(含附件)如附件 5。 

辦  法：提請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核備後實施。條文修正對照表如下，請核

議：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 3 條   

本系專任教師發表之文章經刊載於國家

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經濟學國際期刊分等

表 A 級（含）以上期刊，得提出獎助申

請。 

第 3 條   

本系專任教師發表之文章經刊載於科技

部經濟學國際期刊分等表 A 級（含）以

上期刊，得提出獎助申請。 

因應「科技部」改制

為「國家科學及技術

委員會」，本獎助辦

法(含附件)擬配合一

併修正。 

第 7 條   第 7 條   因應「科技部」改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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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每位教師每學年度至多可申請獎助 3 篇

論文，獎助金額如下： 

一、受獎助論文發表於國家科學及技術

委員會經濟學國際期刊分等表 A+

級（含）以上期刊，依下列方式給

予獎助金： 

二、受獎助論文發表於國家科學及技術

委員會經濟學國際期刊分等表 A 級

期刊，依下列方式給予獎助金： 

每位教師每學年度至多可申請獎助 3 篇

論文，獎助金額如下： 

一、受獎助論文發表於科技部經濟學國

際期刊分等表 A+級（含）以上期

刊，依下列方式給予獎助金： 

二、受獎助論文發表於科技部經濟學國

際期刊分等表 A 級期刊，依下列方

式給予獎助金： 

為「國家科學及技術

委員會」，本獎助辦

法(含附件)擬配合一

併修正。 

附件(申請表)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經濟學國際期

刊分等表 A+級(含)以上期刊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經濟學國際期

刊分等表 A 級期刊 

附件(申請表)   

□科技部經濟學國際期刊分等表 A+級

(含)以上期刊 

□科技部經濟學國際期刊分等表 A 級期

刊 

因應「科技部」改制

為「國家科學及技術

委員會」，本獎助辦

法(含附件)擬配合一

併修正。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由 四：擬修訂「國立臺北大學教學優良教師獎勵辦法」部分條文，提請討

論。 

提案單位：教學發展中心 

說  明： 

一、依據獎勵辦法第三條第二項規定，教學績優教師獎為符合本辦法第

四條各院前百分之十之專任教師，但未獲選教學優良教師及教學特

優教師者，另頒發教學績優教師獎，並依第三項之規定獲贈表揚狀

之獎勵，然考量各院前百分之十教師已為各院前端優秀教師，擬新

增獎勵金範圍予以肯定其在教學上的努力，擬新增本辦法第三條第

三項獎勵金額範圍。 

二、檢附本辦法修正後條文(草案)如附件 6。 

辦  法：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後，提送校務會議審議。條文修正對照

表如下，請核議：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三條   

每學年教學優良教師及教學特優教師之

名額合計，以受評當學年第一學期之全

體專任教師人數百分之四為上限。 

符合本辦法第四條各院前百分之十之專

任教師，但未獲選教學優良教師及教學

特優教師者，另頒發教學績優教師獎。 

累計三學年曾獲選為教學優良教師者，

第三學年獲獎時，改頒教學特優教師

獎。教學績優教師、教學優良教師及教

學特優教師獲獎人，由學校致贈表揚狀

第三條   

每學年教學優良教師及教學特優教師之

名額合計，以受評當學年第一學期之全

體專任教師人數百分之四為上限。 

符合本辦法第四條各院前百分之十之專

任教師，但未獲選教學優良教師及教學

特優教師者，另頒發教學績優教師獎。 

累計三學年曾獲選為教學優良教師者，

第三學年獲獎時，改頒教學特優教師

獎。教學優良教師及教學特優教師獲獎

人，由學校致贈表揚狀及獎金；教學優

依據本辦法第三條

第二項規定，教學績

優教師獎為符合本

辦法第四條各院前

百分之十之專任教

師，但未獲選教學優

良教師及教學特優

教師者，另頒發教學

績優教師獎，並依第

三項之規定獲贈表

揚狀之獎勵，然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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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及獎金；教學績優教師獎金新臺幣一萬

元至三萬元，教學優良教師獎金新臺幣

三萬元至五萬元，教學特優教師獎金新

臺幣六萬元至八萬元。教學績優教師獲

獎人由學校致贈表揚狀。 

良教師獎金新臺幣三萬元至五萬元，教

學特優教師獎金新臺幣六萬元至八萬

元。教學績優教師獲獎人由學校致贈表

揚狀。 

各院前百分之十教

師已為各院前端優

秀教師，擬新增獎勵

金予以肯定其在教

學上的努力。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由 五：擬修訂「國立臺北大學溪頭米堤飯店獎勵績優學生社團施行要點｣第

三條條文，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 

說  明：依據 111 年 4 月 12 日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米堤飯店獎勵績優學生社

團獎勵金審查會議決議辦理；為鼓勵社團踴躍參與甄選並達成提高

活動品質、激勵學生社團多元特色發展之目的，擬修訂第三條條文，

提高最低獎助金額。 

辦  法：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條文修正對照

表如下，請核議：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三.對象與名額: 

(一)本獎勵金核給對象為經本校學務處課

外活動指導組(以下稱課指組)審核通

過之營運中社團。 

(二)每學期核給新台幣壹萬元 1 名、新台幣

捌千元 5 名、新台幣伍千元 9 名，合

計共 15 名；由社團檢附相關憑證向課

指組辦理核銷事宜。 

三.對象與名額:  

(一)本獎勵金核給對象為經本校學務處課

外活動指導組(以下稱課指組)審核通

過之營運中社團。 

(二)每學期核給新台幣壹萬元 1 名、新台

幣捌千元 5 名、新台幣伍千元 6 名及

新台幣兩千元 8 名，合計共 20 名；由

社團檢附相關憑證向課指組辦理核銷

事宜。 

依據 111 年 4 月 12 日 110

學年度第2學期米堤飯店

獎勵績優學生社團獎勵

金審查會議決議辦理修

正第三條條文。 

為鼓勵社團踴躍參與甄

選並達成提高活動品

質、激勵學生社團多元特

色發展之目的，擬提高獎

勵額度，將最低 2,000 元

獎勵金提高為 5,000 元，

並據以調整獲獎名額。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由 六：擬修正「國立臺北大學學術拔尖暨推動特色領域計畫補助作業要點」

部分條文暨經費編列標準表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研究管理組 

說  明： 

一、為鼓勵本校教師提出計畫申請，茲參考過往推動經驗及本校 IR 成果

回饋校務之建議事項等，就學術拔尖計畫總主持人、子計畫主持人資

格、審查重點、管考等進行相關調整，爰修正「國立臺北大學學術拔

尖暨推動特色領域計畫補助作業要點」第二、三、五、六、八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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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考過往推動經驗，酌修「國立臺北大學學術拔尖暨推動特色領域

計畫補助經費編列標準表」，於業務費項下增列「問卷調查」、「國內

研討會報名費或註冊費」2個細項，並調整「資料蒐集費」適用範圍

之文字說明。 

三、本修正案業提經111學年度第2學期研究發展會議修正通過。 

辦  法：本修正案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

實施。「國立臺北大學學術拔尖暨推動特色領域計畫補助作業要點」

條文修正對照表、「國立臺北大學學術拔尖暨推動特色領域計畫補助

經費編列標準表」擬修正版如下，請核議： 
擬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宗旨） 

國立臺北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積極推

動跨領域之基礎及應用前瞻研究，發展本

校重點特色領域，並對當前國家政策發展

方向及重要研究議題有突破性創新發

現，產出重大應用價值之成果，提昇本校

研發能量及競爭力，特訂定本作業要點。 

 未修正 

第二條 （補助類型） 

計畫類型依據補助目的及內容不同，分為

以下二大類： 

一、學術拔尖計畫： 

補助專任教師及研究人員自訂研究

主題，組成研究團隊進行跨領域、

跨校、跨國之整合型研究計畫。 

二、特色領域計畫： 

配合當前國家政策發展方向及重要

研究議題，由本校擬訂特定計畫議

題，受理校內專任教師及研究人員

申請「跨領域整合型計畫」。 

 酌修文字 

 

第三條 （申請條件） 

計畫申請條件規定如下： 

一、學術拔尖計畫總主持人由本校具有

（1）曾申請或參與整合型計畫經

驗、（2）最近五年內執行國家科學

及技術委員會（以下簡稱國科會）

科技部專題計畫 3 四件（含）以上

及、（3）曾有至少 2 篇國際期刊論

文或專書（篇章）發表；且（4）兼

具下列資格之一的之專任教授擔

任： 

（一）曾獲國內、外重要學術獎項。 

（二）曾任國際重要期刊之編輯、

副主編、主編者。 

（三）其他具有國際傑出學術貢獻

者。 

第三條 （申請條件） 

計畫申請條件規定如下： 

一、學術拔尖計畫總主持人由本校具有

（1）曾申請或參與整合型計畫經

驗、（2）最近五年內執行科技部專

題計畫四件（含）以上、（3）曾有

國際期刊論文或專書（篇章）發表；

且（4）兼具下列資格之一的專任教

授擔任： 

（一）曾獲國內、外重要學術  獎

項。 

（二）曾任國際重要期刊之編輯、

副主編、主編者。 

（三）其他具有國際傑出學術貢獻

者。 

本國籍之團隊成員中，80%以上人

調整學術拔尖計畫總

主持人及本國籍團隊

成員之資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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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國籍之團隊成員中，80%以上人

員於最近五年內應曾執行國科會科

技部專題計畫二三次以上（如為助

理教授或相當職級人員，最近三一

年內應曾執行國科會科技部專題研

究計畫至少一次），且曾有及至少 1

篇國際期刊論文或專書（篇章）發

表。 

二、整合型計畫須包含總計畫及至少三

個子計畫，總主持人須同時主持一

件子計畫。如有校外成員參與，以

不逾團隊總人數二分之一為上限。 

三、本校專任教師及研究人員每年度以

參與一項整合型計畫為原則，至多

以二件為限。 

四、計畫期程： 

可為一年期或多年期計畫，但至多

不超過三年。一次核定多年期之計

畫，須視前一年計畫執行及績效考核

達成情形，作為次年度是否繼續補助

經費之依據。 

五、每年度視經費及申請狀況擇優補助，

各類型計畫亦得從缺補助。每年度計

畫從缺補助時，得由校方視校務發展

重點，主動邀請校內學術研究卓越之

教師及研究人員組成研究團隊推動

計畫。 

員於最近五年內應曾執行科技部專

題計畫三次以上（如為助理教授，

最近一年內應曾執行科技部專題研

究計畫至少一次），且曾有國際期刊

論文或專書（篇章）發表。 

 

 

 

二、整合型計畫須包含總計畫及至少三

個子計畫，總主持人須同時主持一

件子計畫。如有校外成員參與，以

不逾團隊總人數二分之一為上限。 

三、本校專任教師及研究人員每年度以

參與一項整合型計畫為原則，至多

以二件為限。 

四、計畫期程： 

可為一年期或多年期計畫，但至多

不超過三年。一次核定多年期之計

畫，須視前一年計畫執行及績效考核

達成情形，作為次年度是否繼續補助

經費之依據。 

五、每年度視經費及申請狀況擇優補助，

各類型計畫亦得從缺補助。每年度計

畫從缺補助時，得由校方視校務發展

重點，主動邀請校內學術研究卓越之

教師及研究人員組成研究團隊推動

計畫。 

第四條 （申請時程） 

於研究發展處（以下簡稱研發處）公告期

限內提出申請。 

 未修正 

第五條 （申請作業） 

計畫申請作業規定如下： 

由研究團隊總主持人於各年度計畫公告

受理申請期限內依本校規定格式提送計

畫書紙本一（含電子檔）一式十份及團隊

成員參與計畫執行同意書各一份至研發

處，辦理後續送審事宜。 

前述計畫書主要內容以六十頁為上限（含

電子檔）。 

第五條 （申請作業） 

計畫申請作業規定如下： 

由研究團隊總主持人於各年度計畫公告

受理申請期限內依本校規定格式提送計

畫書一式十份及團隊成員參與計畫執行

同意書各一份至研發處，辦理後續送審事

宜。 

前述計畫書以六十頁為上限（含電子檔）。 

考量現行計畫審查作

業皆採電子化方式進

行，故修正計畫書紙

本繳交份數為一份。 

第六條 （審查作業及重點） 

計畫審查作業及重點規定如下： 

一、書面初審查作業：由研發處依計畫領

域分送校內、外相關領域專家學者至

少二名進行書面初審及複審查。書面

複審結果為推薦（含）以上者，進入

複審會議審議。 

二、複審會議作業：由校長擔任召集人，

第六條 （審查作業及重點） 

計畫審查作業及重點規定如下： 

一、初審作業：由研發處依計畫領域分送

校內、外相關領域專家學者至少二名

進行書面審查。 

 

 

二、複審作業：由校長擔任召集人，並由

一、修正初審作業為

書面審查，參考

國科會計畫審查

模式，採行書面

初審及複審，並

增訂書面複審結

果為推薦者，始

能進入複審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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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由研發處簽請校長邀集校內、外專

家學者若干名組成複審委員會審

議，通過書面審查之計畫申請人或研

究團隊成員必須列席說明。 

三、審查重點如下：  

（一）學術拔尖計畫： 

1.計畫議題能夠符合本校積極推動跨領

域之基礎及應用前瞻研究之宗旨。 

2.計畫內容在學術或應用研究上之創新

性、前瞻性、影響性。 

3.研究團隊總主持人近五年之學 

術研究表現及整合領導能力。 

4.研究團隊成員之學術研究能力及過去

在研提該計畫領域之研究表現。 

5.總計畫與各子計畫間之跨域整合程

度。 

6.５.研究團隊應提出有與國外學術研

究機構建立實質且深度之合作機制

（例如：須有共同爭取國際合作計

畫、聯合發表收錄於 SCIE、SSCI 之

著作，且為該領域（根據 JCR 資料庫

Category 索引）最近年度排名前 25%

之國際學術期刊論文等實質合作事

宜） 

7.６.經費規劃使用、研究人力配置及資

源整合之合理性。 

（二）特色領域計畫： 

1.計畫議題能夠符合本校發展重點特色

領域方向、或配合當前國家政策發展

方向及重要研究議題、或具有發現前

緣問題及解決社會重要議題之具體方

案與促進產業升級能力。 

2.研究團隊總主持人近五年之學術研究

表現及整合領導能力。 

3.研究團隊成員之學術研究能力及過去

在研提該計畫領域之研究表現。 

4.總計畫與各子計畫間之跨域整合程

度。 

5.4.經費規劃使用、研究人力配置及資

源整合之合理性。 

研發處簽請校長邀集校內、外專家學

者若干名組成複審委員會審議，計畫

申請人或研究團隊成員必須列席說

明。 

三、審查重點如下：  

（一）學術拔尖計畫： 

1.計畫議題能夠符合本校積極推動跨領

域之基礎及應用前瞻研究之宗旨。 

2.計畫內容在學術或應用研究上之創新

性、前瞻性、影響性。 

3.研究團隊總主持人近五年之學術研究

表現及整合領導能力。 

4.研究團隊成員之學術研究能力及過去

在研提該計畫領域之研究表現。 

 

 

5.研究團隊應提出有與國外學術研究機

構建立實質且深度之合作機制（例

如：須有共同爭取國際合作計畫、聯

合發表收錄於 SCIE、SSCI 之著作，

且為該領域（根據 JCR 資料庫

Category 索引）最近年度排名前 25%

之國際學術期刊論文等實質合作事

宜） 

6.經費規劃使用合理性。 

 

（二）特色領域計畫： 

1.計畫議題能夠符合本校發展重點特色

領域方向、或配合當前國家政策發展

方向及重要研究議題、或具有發現前

緣問題及解決社會重要議題之具體方

案與促進產業升級能力。 

2.研究團隊總主持人近五年之學術研究

表現及整合領導能力。 

3.研究團隊成員之學術研究能力及過去

在研提該計畫領域之研究表現。 

4.經費規劃使用合理性。 

審議。 

二、複審作業修正為

複審會議，配合

書面審查修正，

酌修文字。 

三、學術拔尖計畫審

查重點增列第 5

目有關總計畫與

各子計畫間之跨

域整合程度，原

第 5、6 目移列為

第 6、7 目，第 7

目 酌 作 文 字 修

正。 

四、特色領域計畫審

查重點增列第 4

目有關總計畫與

各子計畫間之跨

域整合程度，原

第 4目移列為第 5

目並酌作文字修

正。 

 

第七條（計畫經費來源、編列及使用）  

計畫經費來源、編列及使用規定如下： 

一、本補助所需經費由本校每年依校務基

金狀況編列專款支應，上限為每年新

台幣壹仟萬元整；有關經費分配、使

用及核銷等事宜，應依本校相關規定

辦理。經費有短絀或不足之情形時，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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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減少或暫停本作業要點之經費補

助。 

二、經費使用依『國立臺北大學學術拔尖

暨推動特色領域計畫補助經費編列

標準表』（如附表一）辦理。計畫聘

任之各類助理人員及博士後研究人

員不占本校編制，聘期須符合計畫之

執行期間。 

三、計畫執行期間有動支出國經費之需

求，應填具出國規劃表，依核定後計

畫內容確實執行。 

第八條 （執行與管考） 

計畫執行與管考規定如下： 

一、核定之計畫須就下列事項擇一執

行，方可再次提出計畫申請： 

（一）一年期計畫： 

1.整合型計畫申請：至遲於執行期滿後

一年內以本校名義申請教育部、國

科會科技部等政府相關單位、公民

營機構、團體補助或委託至少同等

經費補助之整合型計畫，。一年期

計畫，須達到上述條件並提出佐證

文件；如屬多年期整合型計畫，並

應於第二年計畫執行期滿前獲得前

述相關整合型計畫至少同等經費補

助。 

2.論文發表：至遲於執行期滿後一年內

提出與計畫相關且以本校名義投稿

符合下列規範之論文證明、期滿後

二年內提出論文被接受或刊登證

明： 

（1）該期刊出版年度於 Scopus 資

料庫之期刊排名於次領域前 40%

或於 JCR 資料庫 Category 索引

最近年度排名前 25%。  

（2）計畫總主持人或子計畫主持人

須為該論文第一作者或通訊作

者。 

（3）發表篇數： 

a.補助經費 100 萬元以內（含）：

需提供至少 1 篇。 

b.補助經費 200 萬元以內（含）：

需提供 2 篇。 

C.補助經費 300 萬元以內（含）：

需提供 3 篇。 

d.補助經費 400 萬元以內（含）：

需提供 4 篇。 

第八條 （執行與管考） 

計畫執行與管考規定如下： 

一、核定之計畫須於執行期滿後一年內

申請教育部、科技部等政府相關單

位、公民營機構、團體補助或委託至

少同等經費補助之整合型計畫。一年

期計畫，須達到上述條件，方可再次

提出下一期計畫申請；如屬多年期整

合型計畫，並應於第二年計畫執行期

滿前獲得前述相關整合型計畫至少

同等經費補助。 

 

 

 

 

 

 

 

 

 

 

 

 

 

 

 

 

 

 

 

 

 

 

 

 

 

修正管考規定： 

一、申請計畫部分： 

1.一年期計畫及多年

期計畫分別規範，

整合型計畫申請部

分，增訂須以本校

名義申請計畫之規

定，並就計畫申請

期限增訂”至遲”之

文字，提供獲補助

團隊對外申請計畫

補 助 之時 程 彈 性

（可於計畫執行期

間內或計畫期滿後

申請，茲有教師反

映，於執行期間內

可能遇有合適之計

畫主題可申請，若

僅侷限於期滿後始

能 申 請， 似 有 未

妥，爰予修正）。 

2.多年期計畫應於全

程計畫期滿前獲得

整合型計畫補助之

規定。 

二、論文發表部分：

參考本校 IR 成果回饋

校務建議事項，增列

論文發表之管考機

制，一年期計畫及多

年期計畫分別進行規

範。 

舉例：2 年期計畫 

第 1 年補助 150 萬。 

第 2 年補助 200 萬。 

應於全程期滿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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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補助經費 500 萬元以內（含）：

需提供 5 篇。 

（二）多年期計畫： 

1.整合型計畫申請：至遲於全程計畫期

滿前以本校名義獲得教育部、國科會

等政府相關單位、公民營機構、團體

補助或委託至少同等經費補助之整合

型計畫。 

2.論文發表：至遲於執行期滿後一年內

提出與計畫相關且以本校名義投稿符

合下列規範之論文證明、期滿後二年

內提出論文被接受或刊登證明： 

（1）該期刊出版年度於 Scopus 資料

庫之期刊排名於次領域前 40%

或於 JCR 資料庫 Category 索引

最近年度排名前 25%。 

（2）計畫總主持人或子計畫主持人

須為該論文第一作者或通訊作

者。 

（3）發表篇數： 

a.補助經費 100 萬元以內（含）：

需提供至少 1 篇。 

b.補助經費 200 萬元以內（含）：

需提供 2 篇。 

C.補助經費 300 萬元以內（含）：

需提供 3 篇。 

d.補助經費 400 萬元以內（含）：

需提供 4 篇。 

e.補助經費 500 萬元以內（含）：

需提供 5 篇。 

二、各年度計畫執行時間滿半年應繳交期

中報告一份予研發處。計畫執行期滿

後三個月內應參加由研發處舉辦之

年度計畫成果發表會，並繳交期末成

果報告一份（含電子檔）予研發處。 

三、多年期計畫應於各年度計畫執行期滿

前二個月繳交自評績效報告，說明目

標達成程度、實際成果及未來執行重

點等，由研發處送請專家學者進行考

核，研究團隊得針對考核結果擬定回

應或改善方針，再由研發處送複審委

員會審議是否繼續補助次年度經費。 

 

 

 

 

 

 

 

 

 

 

 

 

 

 

 

 

 

 

 

 

 

 

 

 

 

 

 

 

 

 

二、各年度計畫執行時間滿半年應繳交期

中報告一份予研發處。計畫執行期滿

後三個月內應參加由研發處舉辦之

年度計畫成果發表會，並繳交期末成

果報告一份（含電子檔）予研發處。 

三、多年期計畫應於各年度計畫執行期滿

前二個月繳交自評績效報告，說明目

標達成程度、實際成果及未來執行重

點等，由研發處送請專家學者進行考

核，研究團隊得針對考核結果擬定回

應或改善方針，再由研發處送複審委

員會審議是否繼續補助次年度經費。 

內提供 3 篇投稿證

明；全程期滿後二年

內提供 3 篇被接受或

刊登證明。 

第九條 （經費變更及流用） 

計畫經核定補助應依計畫內容及核定經

費確實執行，不得任意變更，但執行過程

有變更或流用經費之需求時，應於執行期

間內填造計畫變更流用申請表並檢附相

 未修正 



 - 29 -

擬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關資料（無則免附），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人事費除經本校同意或因政策調薪、

依法令規定調增相關費用致不敷使

用者外，不得流入。 

二、出國差旅費（含赴大陸及港澳地區），

以占業務費百分之五十為上限編列。 

三、設備費以占計畫總金額之百分之三十

為上限編列，額度匡定後不得由其他

項目流入，流出以未超過百分之三十

為上限。 

四、除第三款規定外，各大項經費之流用

比例以流入未超過百分之二十、流出

未超過百分之三十為上限。 

第十條 （終止補助原則） 

獲補助研究團隊總主持人及相關當事人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本校組成計畫專案

審查委員會審議確認後應終止補助，且自

終止補助之日起三年內不得再申請本要

點之經費補助： 

一、以不實資料申請本補助經費。 

二、有違反學術倫理之情事。 

三、未依規定使用本補助款之情事。 

四、未達成第八條規定之管考機制。 

計畫補助期間內主動提前終止計畫

執行者，除不得申請已發生之費用，

並應繳回計畫執行當年度全數補助

經費。 

 未修正 

第十一條 

相同或相似的題目與內容計畫，若已獲其

他單位補助者，不得再向本校重複提出申

請。 

 未修正 

第十二條 

擬以本校補助經費參加各類學術會議及

學術期刊論文之發表，應符合下列規範： 

一、學術會議係由國內外學術研究組織或

經教育部認證之大專校院主辦或協

辦，且具嚴謹之審稿制度者。 

二、學術期刊論文應發表於本校學術研究

獎助辦法第 3 條規定所列之期刊論

文資料庫。 

經政府有關單位查核前項所參與之

學術會議或學術期刊係違反相關規

範（如具掠奪性質者），已支領之相

關費用須繳回本校。 

 未修正 

第十三條   

本作業要點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

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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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單位 編列基準 定義 支用說明 

人事費 

（一）博士後研

究人員 

 

（二）兼任行政

助理 

 

 

 

（三）專任行政助

理 

 

 

（四）勞僱型行政

助 理      

勞、健保

費 

 

（五）勞僱型行政

助理勞工

退休金或

離職儲金 

 

（六）全民健康保

險補充保

費 

人月 

 

 

人月 

 

 

 

 

人月 

比照本校博士後研究工作酬金表編列 

 

 

學士級：8,000 元為編列上限 

碩士級：10,000 元為編列上限 

博士級：34,000 元為編列上限 

 

 

比照本校聘僱人員報酬標準表辦理。若 12

月 1 日仍在職者，始得按當年工作月數依

比例編列年終獎金。 

 

核實編列 

 

 

 

 

以每月薪資 6%為編列上限。 

 

 

 

 

依衍生補充保費之人事費經費項目，乘以

補充保費費率為編列上限。 

 

 一、博士後研究人員及專兼

任行政助理之聘用，應

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二、本項經費除經本校同意

者或因政府政策調薪、

依法令規定調增相關費

用致不敷使用者外，不

得流入；除情況特殊

者，所須經費占總經費

之比例以不超過 50％為

原則。 

三、已按月支領固定津貼

者，除實際擔任授課人

員，得依規定支領講座

鐘點費外，不得重複支

領本計畫之其他酬勞。 

四、博士後研究人員及專任

行政助理不得再兼任本

計畫其他職務。 

業務費 

（一）出席費 人次 1,000 元至 2,500 元 

凡邀請個人以學者

專家身分參與會議

之出席費屬之。 

一、以邀請本校人員以外之

學者專家，參加具有政

策性或專案性之重大

諮詢事項會議為限。一

般經常性業務會議，不

得支給出席費。校內人

員原則不得支領，惟各

單位如有特殊需求，再

由主辦單位依本校校

務基金支出執行準則

規定簽請同意。 

二、核銷時應檢附會議簽到

紀錄。 

（ 二 ） 論 文 編 

修、投稿、

發表費、以

及刊登費 

篇 核實編列 

以編修、投稿、發

表計畫產出之相關

研究成果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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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單位 編列基準 定義 支用說明 

（三）講座鐘點費 人節 

外聘－國外聘請 2,400 元/節 

外聘－國內專家學者 2,000 元/節 

內聘－本校人員 1,000 元/節 

講座助理－協助教學並實際授課人員，按

同一課程講座鐘點費1/2支給 

凡辦理研習會、座

談會或訓練進修，

其實際擔任授課人

員發給之鐘點費屬

之。 

一、依「軍公教人員兼職費

及講座鐘點費支給規

定」辦理。 

二、授課時間每節為五十分

鐘，其連續上課二節者

為九十分鐘，未滿者減

半支給。 

（四）主持費、 

引言費 
人次 1,000 元至 2,000 元 

凡召開專題研討或

與學術研究有關之

主持費、引言費屬

之。 

本校人員不得支領 

（五）諮詢、 

      輔導費、 

      指導費 

人次 得比照出席費編列  

校內人員原則不得支領，惟

各單位如有特殊需求，再由

主辦單位依本校校務基金支

出執行準則規定簽請同意 

（六）工作費  人日 
不得低於現行勞動基準法所訂每人每小

時最低基本工資。 

辦理各項計畫所需

臨時人力屬之。 

一、應依工作內容及性質核

實編列。 

二、辦理各類會議、講習訓

練與研討（習）會等，

所需臨時人力以參加人

數 1/10 為編列上限，工

作日數以會期加計前後

1 日為編列上限。 

（七）工讀費  人日 
不得低於現行勞動基準法所訂每人每小

時最低基本工資。 

辦理各項計畫所需

工讀生（限具學生

身份者）屬之。 

一、應依工作內容及性質核

實編列。 

二、辦理各類會議、講習訓

練與研討（習）會等，

所需臨時人力以參加人

數 1/10 為編列上限，工

作日數以會期加計前後

1 日為編列上限。 

（八）印刷費  核實編列  

為撙節印刷費用支出，各 

種文件印刷，應以實用為 

主，力避豪華精美，並儘 

量先採光碟版或網路版方 

式辦理。 

（九）資料蒐集費  核實編列 

凡辦理計畫所須購

置或影印必需之參

考圖書資料或資料

檢索、電腦、網路

使用、資料庫使用

等屬之。 

一、圖書之購置以具有專門

性且與計畫直接有關者

為限。 

二、擬購圖書應詳列其名

稱、數量、單價及總價

於計畫申請書中。 

三、檢附廠商發票核實報支。 

（十）國內差旅費 
 

人次 

 

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辦理。 

凡執行計畫所需因

公出差旅運費屬

之。 

一、短程車資應檢據核實報

支。凡公民營汽車到達

地區，除因業務需要，

經機關核准者外，其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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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單位 編列基準 定義 支用說明 

乘計程車之費用，不得

報支。 

二、運費依實際需要檢附發

票或收據核結。 

（十一）膳宿費 人日 

一、辦理半日者：膳費上限 120 元 

二、辦理 1 日（含）以上者： 

（一） 參加對象為國內政府機關學校人

員者，每人每日膳費上限為 250 元；

住宿費依據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

規定辦理 

（二） 參加對象主要為國內政府機關學

校以外之人士者，每人每日膳費上限

為 500 元；每日住宿費比照國內出

差旅費報支要點規定薦任級以下人

員基準辦理 

凡辦理各類會議、

講習訓練、成果發

表與研討（習）會

所需之膳宿費屬

之。 

有關膳宿費規定，應本撙節

原則辦理，並得視實際需要

依各基準核算之總額範圍內

互相調整支應。 

（十二）保險費 人 核實編列 

凡辦理各類會議、

講習訓練、成果發

表與研討 

（習）會及其他活

動所需之平安保險

費屬之。 

一、「公務人員因公傷殘死亡

慰問金發給辦法」施行

後，各機關學校不得再

為其公教人員投保額外

險，爰不能重複編列保

險費，僅得為非上開與

會人員辦理保險。 

二、每人保額應參照行政院

規定「奉派至九二一震

災災區實際從事救災及

災後重建工作之公教人

員投保意外險」，最高以

300 萬元為限。 

（十三）國外差旅費 人次 

1. 依「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辦理。 

2. 本項以占業務費百分之五十為上限編

列。 

凡執行計畫所需因

公赴國外出差旅運

費屬之。 

 

（十四）國外專家學

者來台費

用 

 

依本校補助出席國際會議、舉辦學術會議

（研討會）、邀請短期訪問、論文委外潤

飾標準表所列項目核實編列。 

凡執行計畫所需邀

請國外合作團隊成

員或因辦理成果發

表等學術活動，邀

請國外專家學者與

會屬之。 

 

（十五）場地使用費  核實編列 

凡辦理研討會、研

習會所需租借場地

使用費屬之。 

本項經費應視會議舉辦場所

核實列支。 

（十六）全民健康

保險補充

保費 

 
依衍生補充保費之業務費經費項目，乘以

補充保費費率為編列上限。 

依全民健康保險法

規定，自 102 年 1

月 1 日起，投保單

位（雇主） 因執行

本計畫所衍生雇主

應負擔之補充保費

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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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單位 編列基準 定義 支用說明 

（十七）臨時人員

勞、健保及

勞工退休金 

 
退休金依「勞工退休金條例」、保險費依

勞、健保及相關規定編列 

臨時人員之勞工退

休金或保險費屬之。 
 

（十八）口譯費 人次 核實編列 

1.考量所需專業技

能要求、重要性及

內容難易程度等不

同，由各主辦單位

視實際狀況核實支

給 

2.校內人員原則不

得支領，惟各單位

如有特殊需求，再

由主辦單位依本校

校務基金支出執行

準則規定簽請同意 

 

（十九）譯稿、撰稿

及審查費 
 

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稿費支給基準數

額表所訂標準核實編列 

辦理各類活動所

需： 

1. 已支給審查費

者，不得重複支領

出席費 

2.校內人員原則不

得支領，惟各單位

如有特殊需求，再

由主辦單位依本校

校務基金支出執行

準則規定簽請同意 

 

（二十）演講費 人 12,000 元為上限 

各場次實際報酬則

由各主辦單位衡酌

演講之內容及演講

人員之學術地位自

行核給，惟每人每

場最高支給 12,000

元為上限 

 

（二十一）租賃費 式 核實編列 

因應計畫執行所需

相關設備、軟體、

交通之租賃 

 

（二十二）會員年/

會費 
人 核實編列 

因應計畫執行需要

參加相關學會所需

支付之年費或入會

費 

 

（二十三）問卷調查

費 
式 核實編列 

實地調查訪問及搜

集各種資料所需費

用 

 

（二十四）國內研討

會報名費

或註冊費 

式 核實編列 

在國內舉辦之學術

研討會、學術會

議、工作坊等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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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單位 編列基準 定義 支用說明 

（二十五）雜支  

一、按業務費總額之 10％-30%編列。 

二、已依本表編列之經費項目，不得於雜

支重複編列。 

凡前項費用未列之

與計畫執行相關之

辦公事務用品等費

用屬之。包括但不

限於文具用品、紙

張、錄音帶、光碟

片、資訊耗材、資

料夾、郵電..等。 

 

設備費 

各執行單位因執行計畫所需購置之各項設備皆屬之，以占計畫總金額之百分之三十為上限編列。請依計畫實際執行

需求編列。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由 七：擬修訂「國立臺北大學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支應原則」部分條文，

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人事室 

說  明：  

一、本校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為鼓勵教學績優教師，修訂「國立臺北大

學教學優良教師獎勵辦法」第三條第二項規定，教學績優教師獎為符

合該辦法第四條各院前百分之十之專任教師，發給表揚狀及獎金新臺

幣一至三萬元，本支應原則擬配合修訂第四點之(三)特殊優秀教學人

才獎勵支給標準。 

二、另因應行政院組織改造，科技部改制為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爰

配合修正支應原則第四點之(四)及第九點內機關名稱。 

三、檢附本原則修正後條文(草案)如附件 7。 

辦  法：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後，提送校務會議審議。條文修正對照

表如下，請核議：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三）特殊優秀教學人才獎勵支給標準 

類
別 

獎勵項目 獎勵金
（元） 

獲補助人
才之年薪
資與校內
同職等人
員之最低
與最高年
薪資比例 

人才比例 

一 教學優良
教師 

教 學
特
優 ：
60,000
至
80,000

約 1.01：1 
至 1.1：1 

以本校全
體專任教
師人數 10
％為上限 

（三）特殊優秀教學人才獎勵支給標準 

類
別 

獎勵項目 獎勵金
（元） 

獲補助人
才之年薪
資與校內
同職等人
員之最低
與最高年
薪資比例 

人才比例 

一 教學優良
教師 

30,000
至
80,000
元/人 

約 1.03：1 
至 1.1：1 

以本校全
體專任教
師人數 4
％為上限 

二 教學創新
績優教師 

10,000
至 

約 1.01：1 
至 1.04：1 

以本校全
體專任教

配合修訂「國
立臺北大學教
學優良教師獎
勵辦法」第三
條 第 二 項 規
定，教學績優
教師獎為符合
本辦法第四條
各院前百分之
十 之 專 任 教
師，發給表揚
狀及獎金新臺
幣 一 至 三 萬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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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人 
教 學
優
良 ：
30,000
至
50,000
元/人 
教學
績
優：
10,000
至
30,000
元/人 

二 教學創新
績優教師 

10,000
至 
30,000
元/人 

約 1.01：1 
至 1.04：1 

以本校全
體專任教
師人數 4
％為上限 

三 推動教育
部高等教
育深耕計
畫績優教
師 

30,000
至 
60,000
元/人 

約 1.03：1 
至 1.09：1 

以本校全
體專任教
師人數 8
％為上限 

四 優良通識
教育教師 

15,000
至 
40,000
元/人 

約 1.01：1 
至 1.04：1 

以當學年
度通識開
課教師人
數 5%為
上限 

五 外語授課
優良教師 

10,000
至 
30,000
元/人 

約 1.01：1 
至 1.04：1 

以本校全
體專任教
師人數 2
％為上限 

六 全英語授
課(EMI)培
訓教師 

10,000
至 
30,000
元/人 

約 1.01：1 
至 1.04：1 

以本校全
體專任教
師人數 8
％為上限 

七 全英語授
課(EMI)績
優教師 

5,000至 
15,000
元/每門
全英語
授課
(EMI)
績優課
程 

約 1.003：
1 
至 1.01：1 
 

以本校全
體專任教
師人數 8
％為上
限，並視當
年度經費
額度調整。 

備註：特殊優秀教學人才獎勵，副教授以下職
級人數佔獲獎人數之最低比率不得低於 60%。 

 

（四）特殊優秀研究人才獎勵支給標準 

獎勵項目 獎勵金/
月（元） 

獲補助人才
之年薪資與
校內同職等
人員之最低
與最高年薪
資比例 

人才比例 

研究表現
符合本校
特殊優秀
研究人才

第一等
級： 
30,000元/
月 

約 1.08：1 
至 1.25：1 

大於 7.0%,
小於 16% 

30,000
元/人 

師人數 4
％為上限 

三 推動教育
部高等教
育深耕計
畫績優教
師 

30,000
至 
60,000
元/人 

約 1.03：1 
至 1.09：1 

以本校全
體專任教
師人數 8
％為上限 

四 優良通識
教育教師 

15,000
至 
40,000
元/人 

約 1.01：1 
至 1.04：1 

以當學年
度通識開
課教師人
數 5%為上
限 

五 外語授課
優良教師 

10,000
至 
30,000
元/人 

約 1.01：1 
至 1.04：1 

以本校全
體專任教
師人數 2
％為上限 

六 全英語授
課(EMI)培
訓教師 

10,000
至 
30,000
元/人 

約 1.01：1 
至 1.04：1 

以本校全
體專任教
師人數 8
％為上限 

七 全英語授
課(EMI)績
優教師 

5,000至 
15,000
元/每門
全英語
授課
(EMI)
績優課
程 

約 1.003：
1 
至 1.01：1 
 

以本校全
體專任教
師人數 8
％為上
限，並視當
年度經費
額度調整。 

備註：特殊優秀教學人才獎勵，副教授以下職
級人數佔獲獎人數之最低比率不得低於 60%。 

 
 
 
 
 
 
 
 
 
 
 
 
 
 
 
 
 

 

（四）特殊優秀研究人才獎勵支給標準 

獎勵項目 獎勵金/
月（元） 

獲補助人才
之年薪資與
校內同職等
人員之最低
與最高年薪
資比例 

人才比例 

研究表現
符合本校
特殊優秀
研究人才

第一等
級： 
30,000元/
月 

約 1.08：1 
至 1.25：1 

大於 7.0%,
小於 16% 

 
 
 
 
 
 
 
 
 
 
 
 
 
 
 
 
 
 
 
 
 
 
 
 
 
 
 
 
 
 
 
 
 
 
 
 
 
 
 
 
 
 
 
 
 
 
 
 
 
 
因應行政院組
織改造，科技
部改制為國家
科學及技術委
員會，爰配合
修正法規內名
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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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辦法
之規定，
並經各學
院審查通
過者。 

第二等
級： 
20,000元/
月 
第三等
級： 
10,000元/
月 
 
國家科學
及技術委
員會或教
育部另有
規定者從
其規定。 

備註：1.本表內人才比例係以本校當年度現
有專任教師、研究人員及專業技術
人員總額比例計算。 

2.特殊優秀研究人才獎勵，副教授以
下職級人數佔獲獎人數之最低比
率不得低於 20%。 

 

獎勵辦法
之規定，
並經各學
院審查通
過者。 

第二等
級： 
20,000元/
月 
第三等
級： 
10,000元/
月 
 
科技部或
教育部另
有規定者
從其規
定。 

備註：1.本表內人才比例係以本校當年度現
有專任教師、研究人員及專業技術
人員總額比例計算。 

2.特殊優秀研究人才獎勵，副教授以
下職級人數佔獲獎人數之最低比
率不得低於 20%。 

 

九、本校講座教授之彈性薪資，由本校編列預算

或募款成立講座教授設置基金或以教育部相

關計畫經費支應。 
本校特聘教授、教學優良教師、服務特優教

師之彈性薪資以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經費及本校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支應，以本校

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支應者，其支應依「國立

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 9 條

第 1 項規定計算之額度為限。 
本校特殊優秀研究人才之彈性薪資由國家科

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獎勵特殊優秀研究人才

經費、教育部大專校院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經

費及本校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支應。 
推動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之績優教師、

優良通識教育教師、教學創新績優教師、外

語授課優良教師、全英語授課(EMI)績優教師

之獎勵金，以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補助

款支應。 
全英語授課(EMI)培訓教師之獎勵金，以「教

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及「教育部大專校

院學生雙語化學習計畫－重點培育學院」補

助款支應。 
本校新聘特殊優秀人才之彈性薪資以本校校

務基金自籌收入支應。 

九、本校講座教授之彈性薪資，由本校編列預算

或募款成立講座教授設置基金或以教育部相

關計畫經費支應。 
本校特聘教授、教學優良教師、服務特優教

師之彈性薪資以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經費及本校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支應，以本校

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支應者，其支應依「國立

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 9 條

第 1 項規定計算之額度為限。 
本校特殊優秀研究人才之彈性薪資由科技部

補助獎勵特殊優秀研究人才經費、教育部大

專校院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經費及本校校務基

金自籌收入支應。 
推動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之績優教師、

優良通識教育教師、教學創新績優教師、外

語授課優良教師、全英語授課(EMI)績優教師

之獎勵金，以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補助

款支應。 
全英語授課(EMI)培訓教師之獎勵金，以「教

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及「教育部大專校

院學生雙語化學習計畫－重點培育學院」補

助款支應。 
本校新聘特殊優秀人才之彈性薪資以本校校

務基金自籌收入支應。 

因應行政院組
織改造，科技
部改制為國家
科學及技術委
員會，爰配合
修正法規內名 
稱。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由 八：擬修訂「國立臺北大學獎勵新聘特殊優秀人才辦法」部分條文，提

請討論。 

提案單位：人事室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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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因應行政院組織改造，科技部改制為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爰

配合修正「國立臺北大學獎勵新聘特殊優秀人才辦法」第二條內機關

名稱(含附表)。 

二、檢附本辦法修正後條文(草案)如附件 8。 

辦  法：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後，提送校務會議審議。條文修正對照

表如下，請核議： 
擬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獎勵對象：新聘專任教師(含約聘

教學人員)，並符合下列資格之

一： 

一、近三年內，有四篇（含）

以上學術論文，刊登於

SCIE、SSCI、A&HCI、

TSSCI、THCI 等資料庫收

錄之期刊，且申請人為第

一作者或通訊作者。 

二、近三年內，曾獲國家科學

及技術委員會年輕學者養

成計畫或執行優秀年輕學

者研究計畫之計畫主持

人。 

三、近三年內，曾獲國家科學

及技術委員會吳大猷先生

紀念獎或中央研究院年輕

學者研究著作獎。 

四、近三年內，曾獲國內、外

著名學術獎項者。 

五、具跨領域專長之特殊人

才、專業領域聘人不易

者、於教學研究表現優秀

之外籍教師。 

第二條 獎勵對象：新聘專任教師(含約聘

教學人員)，並符合下列資格之

一： 

一、近三年內，有四篇（含）

以上學術論文，刊登於

SCIE、SSCI、A&HCI、

TSSCI、THCI 等資料庫收

錄之期刊，且申請人為第

一作者或通訊作者。 

二、近三年內，曾獲科技部年

輕學者養成計畫或執行優

秀年輕學者研究計畫之計

畫主持人。 

三、近三年內，曾獲科技部吳

大猷先生紀念獎或中央研

究院年輕學者研究著作

獎。 

四、近三年內，曾獲國內、外

著名學術獎項者。 

五、具跨領域專長之特殊人

才、專業領域聘人不易

者、於教學研究表現優秀

之外籍教師。 

 

因應行政院組織改

造，科技部改制為國

家科學及技術委員

會，爰配合修正法規

內名 

稱。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由 九：「國立臺北大學校務基金支出執行準則」修正草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主計室 

說  明：  

一、依據進修暨推廣部 112 年 3 月 16 日奉准 1121800127 號簽辦理。 

二、經查各校碩士在職專班如臺灣大學、政治大學、臺灣科技大學與臺

灣師範大學等，僅以教師職級或班級人數訂定鐘點費支給標準，皆

未以平假日授課作為支給標準(詳附件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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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考量無論平日晚上或假日授課，碩士在職專班教師備課與其投入程

度未因此有差異，為避免教師同工不同酬，並依據在職專班經費自

給自足原則，擬修訂「國立臺北大學校務基金支出執行準則」第十

條第三項之在職進修專班鐘點費不分平日、假日，皆為「學士班之

三倍為上限」。惟各系所仍得依實際情況酌予考量給予授課教師二倍

或三倍鐘點費。 

辦  法：本準則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及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條文修

訂對照表如下，請核議：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條 

本準則規定之各項支出，除招生考試

外，應依下列標準給付：  

一、鐘點費： 

(一)學士班、碩博士班：依教育部規

定。 

(二)進修學士班： 

1.日間時段以學士班之一點一五倍

為上限。 

2.夜間時段以學士班之一點三五倍

為上限。 

(三)在職進修專班： 

1.週一至週五，以學士班之二倍為

上限。 

2.週六、日及寒暑假，1.以學士班

之三倍為上限。 

3.2.外聘教師係講座教授，得專案

簽准。 

(四) 推廣教育： 

1.學分班：每小時一千六百元為原

則，二千元為上限，如係講座教

授，得於經費許可範圍內，由提

出開班計劃單位專案簽准後辦

理。 

2.非學分班：得於經費許可範圍

內，由提出開班計畫單位專案簽

准後辦理。 

(五)其他：支領辦法另訂之。 

二、專題演講費：各場次實際報酬由各

主辦單位衡酌演講之內容及演講人

員之學術地位自行核給，惟每人每

場最高支給一萬二千元為上限。 

三、出席費、稿費：依「各機關學校出

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辦理，校內

人員不得支領，但以建教合作收

入、推廣教育收入、場地設備管理

第十條 

本準則規定之各項支出，除招生考試

外，應依下列標準給付：  

一、鐘點費： 

(一)學士班、碩博士班：依教育部規

定。 

(二)進修學士班： 

1.日間時段以學士班之一點一五倍

為上限。 

2.夜間時段以學士班之一點三五倍

為上限。 

(三)在職進修專班： 

1.週一至週五，以學士班之二倍為

上限。 

2.週六、日及寒暑假，以學士班之

三倍為上限。 

3.外聘教師係講座教授，得專案簽

准。 

(四) 推廣教育： 

1.學分班：每小時一千六百元為原

則，二千元為上限，如係講座教

授，得於經費許可範圍內，由提

出開班計劃單位專案簽准後辦

理。 

2.非學分班：得於經費許可範圍

內，由提出開班計畫單位專案簽

准後辦理。 

(五)其他：支領辦法另訂之。 

二、專題演講費：各場次實際報酬由各

主辦單位衡酌演講之內容及演講人

員之學術地位自行核給，惟每人每

場最高支給一萬二千元為上限。 

三、出席費、稿費：依「各機關學校出

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辦理，校內

人員不得支領，但以建教合作收

入、推廣教育收入、場地設備管理

考量無論平日晚上

或假日授課，碩士在

職專班教師備課與

其投入程度未因此

有差異，為避免教師

同工不同酬，故擬修

訂在職進修專班鐘

點費不分平日、假

日，皆為「學士班之

三倍為上限」。惟各

系所仍得依實際情

況酌予考量給予授

課教師二倍或三倍

鐘點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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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收入、受贈收入及投資取得之收益

支應屬個人以專家學者身分參與具

特殊或重大性且非屬本職業務者，

不在此限，其中已支領出席費者不

得重複支領稿費。至委辦補助計畫

除委辦補助單位另有規定者外，均

依行政院規定辦理。 

四、論文審查費：以三千元為上限。 

五、學位論文口試費及指導費：依教育

部規定。 

六、以上未盡事宜，依中央機關規定辦

理。 

收入、受贈收入及投資取得之收益

支應屬個人以專家學者身分參與具

特殊或重大性且非屬本職業務者，

不在此限，其中已支領出席費者不

得重複支領稿費。至委辦補助計畫

除委辦補助單位另有規定者外，均

依行政院規定辦理。 

四、論文審查費：以三千元為上限。 

五、學位論文口試費及指導費：依教育

部規定。 

六、以上未盡事宜，依中央機關規定辦

理。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由 十：為滿足師生教學研究與學習需求，圖書館擬增編 112-113 年設備費預

(概)算，採購教學研究與學習所需核心資源，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圖書館 

說  明：  

一、 112 年所需設備費共計 1,085 萬元整，擬用以購置下列圖書資源，並

擬請同意於概算額度內項目相互勻支： 

(一)中文通識跨域館藏 120 萬元：採購學生薦購用書暨書展用書。112

年編列預算時，本館為增加資料庫採購經費，調整業務費與設備

費編列額度致使設備費減少 120 萬元，經館方重新評估本年度亟

需設備費 120 萬元用以採購學生薦購書目。 

(二)教學研究資料庫：共購置三種資料庫兩年使用權，合計 965 萬元。

詳述如下： 

1.購置 IEL(IEEE/IEE Electronic Library)資料庫(使用期間為 112 年

1 月至 113 年 12 月)：預算經費為 740 萬元，本館提報教育部之

111 年度教學研究相關圖書儀器及設備改善計畫，獲教育部同

意部分補助 500 萬元，該資料庫仍需經費 240 萬元。 

2.購置Scopus引文索引摘要資料庫(使用期間為112年12月至114

年 11 月)，所需經費共為 325 萬元。 

3.購置 Taylor & Francis Journals 資料庫(使用期間為 112 年 6 月至

114 年 5 月)，所需經費共為 400 萬元。 

二、113 年所需設備費共計 960 萬元整，擬用以購置下列圖書資源，並擬

請同意於概算額度內項目相互勻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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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通識跨域館藏 120 萬元：擴編理由同說明一之(一)，惠請同意

自 113 年起往後年度恢復該筆編列數額，方能滿足學生閱讀需求。 

(二)教學研究資料庫：購置 ScienceDirect(SDOL)資料庫 113-114 年共

兩年使用權，所需經費為 840 萬元。 

三、針對所述採購標的，若當年度有標餘款、高教深耕計畫或教育部圖

書儀器及設備改善專案補助、捐款挹注時，本館將優先使用挹注經

費，並將相應額度回歸校務基金，確保預算合理運用。 

四、奉核圖書館簽呈文號 1121300008，如附件 10。 

辦  法：擬增編 112-113 年設備費預(概)算，採購教學研究與學習所需核心資

源，敬請同意核撥俾後續採購執行。 

決  議：照案通過，112 年所需預算額度由自籌收入預算總額內調整容納，超

出部分併 112 年度決算辦理。113 年所需預算額度納編 113 年度預算

辦理，由自籌收入預算支應。 

 

案由十一：有關文院旁戶外網、排兩用球場，因遇雨天免計工期，未驗收完竣，

該經費 373 萬 2,737 元，未能於 111 年度核結，擬於 112 年由校務基

金支應此款項，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體育室場地器材組 

說  明：  

一、本案業於 110 年 11 月 8 日第 58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在案。 

二、為延長場地使用年限，經專業人士審慎評估，該場地地坪需全面挖

除，從地基重新舖設施作，以確保使用年限耐久性。 

三、鑑於各系隊學生使用該排球場地率頗高，茲因該場地歷經常年累月

風吹日曬雨淋，已嚴重損毀，為考量學生使用安全性，提供更完善舒

適的運動環境，促進運動風氣，建議全面重新整修，爰此，擬以設備

費支應，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 

四、上開經費預算 373 萬 2,737 元，擬申請於 112 年度增加編列本室設備

費，以支應此工程改善款項。 

五、本案業於 112 年 3 月 8 日奉鈞長核示，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審

議在案(附件 11)。 

辦  法：待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審議後辦理相關事宜。 

決  議：照案通過，所需預算額度由自籌收入預算總額內調整容納，超出部

分併 112 年度決算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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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十二：續辦理 111 年度邊際及核心交換器採購，所需經費預估為新台幣 113

萬 1,716 元，擬由校務基金支應乙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資訊中心 

說  明：  

一、本校 111 年度邊際及核心交換器採購案（案號 NTP111-P045）」，本案

得標廠因不可抗力之因素無法於履約期限內交付本案項次丙型、丁

型、戊型及壬型相關設備；得標廠商依合約第十四條第五款及第七條

第五款規定申請延長履約期限。(詳附件 12) 

二、本案經費來源係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第 59 次會議所決議，然而

廠商因上述不可抗力之因素需展延至本年度交付，故本案經費缺額為

113 萬 1,716 元。 

三、因本案已與得標廠商簽訂合約為維雙方權利建議繼續辦理本案。 

辦  法：請同意由校務基金支應所需預算新臺幣 113 萬 1,716 元，本案經校務

基金管理委員會同意後，續辦相關採購作業。 

決  議：照案通過，並請於 112 年底前辦理完竣，所需預算額度由自籌收入

預算總額內調整容納，超出部分併 112 年度決算辦理。  

 

案由十三：提升三峽校區電資大樓及全校核心交換器網路設備計畫採購案，所

需經費預估為新台幣 368 萬元，擬由校務基金支應乙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資訊中心 

說  明：本校三峽校區核心交換器自民國 102 年起建置並服務維運迄今，網

路設備老舊，其使用年限已超過 5 年以上；電資大樓核心交換器自

民國 108 年起建置，已逾保固年限；因此設備為大型機架式路由器，

每年維護費用約為新台幣 70-80 萬元上下，故建議更換為新型單機型

路由器以節省費用並提升效能。本案預汰換之硬體設備清單，詳附

件 13。 

辦  法：請同意由校務基金支應所需預算新臺幣 368 萬元，本案經校務基金

管理委員會同意後，續辦相關採購作業。 

決  議：  

一、照案通過，並請於 112 年底前辦理完竣，所需預算額度由自籌收入

預算總額內調整容納，超出部分併 112 年度決算辦理。惟爾後請注

意妥為規劃，循預算程序辦理。 

二、每年所節省之 80 萬元維護費，113 年起自資訊中心全校性需求獲配

額度扣除，增加於本案產生之折舊費用。保固期滿後相關維護費用

視實際需求納入預算分配會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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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十四：商學大樓研究中心機房資安設備採購案，所需經費預估為新台幣 186

萬元，擬由校務基金支應乙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資訊中心 

說  明：  

一、本校商學大樓之校級研究中心機房為本校所有研究需求所設立之機

房，然而該機房目前並無配置相關資安及儲存設備，故無法進行存取

管控及相關資安記錄儲存與分析，進而高度增加該機房之資安風險。 

二、本中心擬採購相關防火牆以解決該機房存取管控之問題，同時也可

增進本校無線網路及學生研究室之網路效能，並進一步協助全校相關

服務降低資安風險。 

三、本中心同步擬擴充全校資安日誌分析系統之伺服器及儲存設備，預

期可以將研究中心相關資安日誌納入分析，並透過分析將結果傳送給

防火牆進行進一步防護。 

四、校級研究中心及全校資安防護是資訊中心重要改進目標，本次改善

希冀可以增進校級研究中心及全校資安防護，加強研究及教學品質。

本案預汰換之硬體設備清單，詳附件 14。 

辦  法：請同意由校務基金支應所需預算新臺幣 186 萬元，本案經校務基金

管理委員會同意後，續辦相關採購作業。 

決  議：照案通過，並請於 112 年底前辦理完竣，所需預算額度由自籌收入

預算總額內調整容納，超出部分併 112 年度決算辦理。惟爾後請注

意妥為規劃，循預算程序辦理。  

 

案由十五：行政大樓、法學大樓高樓層無線網路建置案，所需經費預估為新台

幣 500 萬元，擬由校務基金支應乙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資訊中心 

說  明：  

一、本校行政大樓(B1-6F)、法學大樓(3F-8F)的行政暨教學區域無線網路

發射器設備自民國 94(行政大樓)、98(法學大樓)年起建置並服務維運

迄今，網路設備老舊，使用年限皆已超過 14 年以上，且已多次發生

蓋板掉落等安全問題。 

二、法學大樓(3F-8F)無線網路老舊，導致有許多老師及學生在該區域無

法順利進行研究或加強教學品質，加上現在的教學方式多元化，時常

有老師及同學建言需要使用無線網路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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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無線網路是資訊中心重要建言改進目標，本次改善已被多次建言的

法學的高樓層行政暨教學區域及行政大樓，建議建置新式無線基地

台，加強研究及教學品質。本案預汰換之硬體設備清單，詳附件 15。 

辦  法：請同意由校務基金支應所需預算新臺幣 500 萬元，本案經校務基金

管理委員會同意後，續辦相關採購作業。 

決  議：照案通過，並請於 112 年底前辦理完竣，所需預算額度由自籌收入

預算總額內調整容納，超出部分併 112 年度決算辦理。惟爾後請注

意妥為規劃，循預算程序辦理。 

 

案由十六：為辦理「112 年度三峽校區社會科學大樓及田徑場消防設備改善工程」

所需預算金額為新臺幣 1,000 萬元整，擬由校務基金支應一案，提案

討論。 

提案單位：總務處 

說  明：  

一、因本校三峽校區社會科學大樓及田徑場消防系統設備已建置 10 年以

上，部分設備已老舊經常造成故障且有部分設備已經停止生產，造

成年度檢修申報及消防設備改善上的困難導致無法正常修繕，已經

停止生產無法做後續維修的設備，更有可能造成使用師生的生命財

產安全。 

二、本次預計改善項目如下： 

(一)社會科學大樓部分： 

1.火警自動警報系統（已經故障） 

2.緊急廣播系統（部分功能異常） 

3.消防泵浦、採水泵浦（部分功能異常） 

4.排煙機、排煙口（部分功能異常） 

5.總機方置區重做並改善通風 

6.採水泵浦遠端手動啟動開關（淋雨已受損） 

(二)田徑場部分： 

1.火警自動警報系統（部分功能故障） 

2.緊急廣播系統（部分功能異常） 

3.消防泵浦（部分功能異常） 

4.排煙口（部分功能異常） 

5.火警受信總機及緊急廣播主機移位（溫度過高） 

6.採水泵浦遠端手動啟動開關（淋雨受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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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經消防設計單位估算更新工程經費計新臺幣 1,000 萬元整（含設計監

造費，詳附件 16），爰提報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同意辦理。 

四、本案原預計 113 年度施作消防改善工程，惟目前已有設備嚴重損壞

且無零件可供維修，急需於 112 年度完成改善。 

辦  法：請同意由校務基金支應所需預算新臺幣 1,000 萬元整，本案經校務基

金管理委員會同意核准後，將續辦相關採購作業。(預算擬於 112 年

度支用) 

決  議：照案通過，所需預算額度由自籌收入預算總額內調整容納，超出部

分併 112(或需款)年度決算辦理。如有非屬設備部分，則同額減列額

度並請另覓經費辦理。  

 

案由十七：為辦理本校「三峽校區淨水哨及宿舍哨太陽能機車停車棚建置案」，

所需預算新臺幣 1,887 萬元，擬由校務基金支應乙案，提案討論。 

提案單位：總務處 

說  明： 

一、 校園內並無機車停車棚建置，教職員工生騎乘機車入校停放，因無

遮蔽物致日曬雨淋，更換衣物及安全帽等甚感不便，屢有建言建置

機車棚。基於校園推動綠能永續社會責任，擬由校方出資建置太陽

能機車棚，一方面校方自行建置綠能發電設備，一方面也提供師生

停放機車遮風避雨的需求。 

二、投資興建太陽能光電停車棚後，一方面可由台電躉購增加售電收

入，另一方面可以啟動機車停車收費系統，增加停車收入。預估啟

用 6 年後，可以回收成本，詳如附件 17，於第 7 年起每年 300〜400

萬元收入，符合投資成本效益。 

三、旨案所需預算為新臺幣 1,887 萬元，提報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同意辦

理。 

辦  法：請同意由校務基金支應所需預算新臺幣 1,887 萬元，本案經校務基金

管理委員會同意核准後，將續辦相關採購作業。 

決  議： 

一、照案通過，後續請按行政程序，依使用者付費原則，訂定本校機車

停車收費標準，賡續活化校園場地。 

二、所需預算額度由自籌收入預算總額內調整容納，超出部分併 112(或

需款)年度決算辦理。如有非屬設備部分，則同額減列額度並請另覓

經費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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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十八：國立臺北大學 111 年度校務基金績效報告書，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秘書室 

說  明： 

一、依據「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 26 條：學校應就

年度財務規劃報告書之教育績效目標達成情形，作成校務基金績效

報告書，……校務基金績效報告書應提報管理委員會審議，經校務

會議通過後，於每年六月三十日前，將前一年度之校務基金績效報

告書報部備查。 

二、本校前於 105 年 2 月 25 日召開「因應校務基金設置條例及管監辦法

修正之待辦事項分工協調會」，決議校務基金績效報告書由相關單位

提供資料並由秘書室彙整完成，詳附件 18。 

辦  法：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後，提請校務會議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十九：本校校務基金 113 年度附屬單位預算擬編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主計室 

說  明： 

一、依「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第六條規定辦理。 

二、113 年度預計經常收支擬編列數臚列如下（詳細編列情形請參閱附件

19-1）： 

(一)收入部分： 

編列 18 億 6,202 萬 4 千元，較 112 年度 18 億 8,700 萬 1 千元，減

少 2,497 萬 7 千元，包含：  

1.教育部學校教學研究補助收入 7 億 9,958 萬 7 千元，因教育部

補助本校 113 年度預算國庫撥補基本需求額度尚未確定，暫依

112 年度國庫撥補數基本需求額度總額內預估教學研究補助收

入。  

2.學雜費收入淨額（減除減免數）4 億 6,516 萬 6 千元，較上年度

增加 372 萬元，主要係參考業務單位提報數，酌予調整編列。 

3.建教合作收入 2 億 190 萬元，較上年度增加 2,090 萬元，係參

考前年決算數酌予調整編列。 

4.推廣教育收入 2,472 萬 2 千元，較上年度減少 37 萬 9 千元，係

預期進修部開課班别減少致推廣教育收入減少。 

5.其他補助收入 1 億 2,717 萬 5 千元，較上年度增加 1,284 萬 4 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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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其中教育部專案型補助計畫經常門額度 7,017 萬 5 千元，

較上年度減少 4 萬 9 千元，另各機關補助款編列 5,700 萬元，

較上年度增加 1,289 萬 3 千元，係參考前三年度決算數編列。 

6.雜項業務收入 1,404 萬 6 千元，較上年度增加 105 萬元，係依

據教務處及進修部提報數編列，主要係碩博士班及轉學考招生

收入增加所致。 

7.財務收入 1,110 萬 6 千元，較上年度增加 216 萬 1 千元，依據

總務處提報數編列。  

8.資產使用及權利金收入 1億 7,616萬 2千元，較上年度減少 8,038

萬 7 千元，係因建國校區 BOT 案開發權利金已收付完竣，收入

減少 1 億 2,500 萬元所致。 

9.受贈收入 3,818 萬 1 千元，較上年度增加 1,518 萬 1 千元，係參

考前年決算數編列。 

10.雜項業務外收入及違規罰款收入 397 萬 9 千元，較上年度減少

6 萬 7 千元，係參酌前三年度實際執行情形編列。 

(二)支出部分： 

編列 19 億 2,044 萬 5 千元，較 112 年度 19 億 2,820 萬 3 千元，減

少 775 萬 8 千元，包含：  

1.教學研究及訓輔成本 12 億 5,251 萬 3 千元，較上年度減少 2,489

萬 5 千元，主要增減情形如下： 

(1)增加用人費用 987 萬 6 千元。 

(2)減少水電費 802 萬 7 千元。 

(3)減少講課鐘點、稿費、出席審查及查詢費 1,076 萬元。 

(4)減少電腦軟體服務費 999 萬 7 千元。 

(5)減少折舊費用 550 萬 9 千元。 

2.建教合作成本 1 億 9,275 萬 9 千元，較上年度增加 1,246 萬 6 千

元，主要係用人費用增加 360 萬元、水電費增加 337 萬 4 千元、

大陸地區旅費減少 133 萬 7 千元、計時計件人員酬金增加 494

萬 7 千元、獎助學員生給與增加 139 萬 9 千元。 

3.推廣教育成本 1,700 萬 8 千元，較上年度減少 109 萬 6 千元，

主要係用人費用減少 20 萬元、水電費減少 23 萬 6 千元、計時

計件人員酬金減少 64 萬 8 千元。 

4.學生公費及獎勵金 5,558 萬 8 千元，同上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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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管理及總務費用 3 億 0,367 萬 2 千元，較上年度減少 498 萬 3

千元，主要係用人費用減少 723 萬 7 千元、水電費增加 141 萬

6 千元、外包費減少 355 萬 8 千元、計時與計件人員酬金增加

678 萬 2 千元、工程及管理諮詢服務費增加 531 萬 2 千元、農

業與園藝用品及環境美化費減少 313 萬 7 千元、折舊費用減少

199 萬元。 

6.雜項業務費用 1,100 萬 3 千元，較上年度減少 80 萬 2 千元，主

要係預估招生業務支出減少。 

7.雜項業務外費用 8,790 萬 2 千元，較上年度增加 1,155 萬 2 千元，

主要係水電費增加 167 萬 3 千元、修理保養及保固費減少 221

萬元、折舊費用減少 1,438 萬 8 千元、一般土地地價稅增加 2,611

萬 5 千元。 

(三)以上收支相抵後計短絀 5,842 萬 1 千元，較上年度增加短絀 1,721

萬 9 千元，主要係其他補助收入增加、建教合作收入增加、資產

使用及權利金收入減少、利息收入增加、受贈收入增加，用人費

用增加、計時與計件人員酬金增加、講課鐘點、稿費、出席審查

及查詢費減少、電腦軟體服務費減少、折舊費用減少、一般土地

地價稅增加，總收入減少數大於總支出減少數，致產生短絀增加

數。 

(四)另依「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 23 條規定，學

校校務基金及各項自籌收入之執行，應以有賸餘或維持收支平衡

為原則，本校 113 年度預算雖為形式上短絀，但依教育部規定之

公式伸算結果，未發生實質短絀(尚有實質賸餘 3 萬 37 元)。 

三、資本支出部分： 

(一) 113 年度各單位提報設備費(含無形資產)編列數為 2 億 540 萬 2 千

元，較 112 年度編列預算數 1 億 5,252 萬 5 千元，增加 5,287 萬 7

千元，主要係增加圖書館資料庫等 990 萬元、增加進修部畸零地

整修 1,310 萬元、增加公務小客車 178 萬元、減少 LB07 館新建工

程 322 萬 3 千元、增加臺北校區自強大樓整修 4,600 萬元、減少臺

北校區女二舍女四舍宿舍整修工程 1,571 萬 5 千元。 

(二)有關資金來源部分，教育部補助本校 113 年度國庫撥補額度尚未

確定，暫參考以前年度國庫撥補數預估國庫撥補共計 4,059 萬 4 千

元【包含績效型補助 500 萬元(參考 111 及 112 年度預算)、基本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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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補助 1,105 萬元、教育部專案型及年度中補助計畫 2,454 萬 4 千

元】，另營運資金 1 億 6,480 萬 8 千元，共計 2 億 540 萬 2 千元。 

(三)113 年度預計資本支出擬編列項目如下（詳細編列情形請參閱附件

19-2）： 

1.校區安全設備及統籌設備款共計 1,400 萬元。 

2.建教合作及推廣教育班設備 481 萬元。 

3.場地出租及宿舍設備 455 萬 5 千元。 

4.教學研究及行政用設備 8,622 萬 6 千元（內含預估教育部專案

型及年度中補助計畫經費 2,454 萬 4 千元及無形資產 1,221 萬

元）。 

5.進修部畸零地整修 1,310 萬元。 

6.學術拔尖計畫 100 萬元。 

7.公務小客車 178 萬元。 

8.LB07 館新建工程 3,393 萬 1 千元。 

9.臺北校區自強大樓整修工程 4,600 萬元。 

辦  法： 

一、年度經常支出應於當年度收入財源內編列支應 ，113 年度預算編

列，受限於建國 BOT 一次性開發權利金於 112 年已收付完峻，預估

114 年方有營運權利金入帳，致年度收入減少；又近年因通貨膨漲、

場館增設致維運及折舊成本上升、人事費用增聘、晉級及調漲、電

費調漲等因素，致年度支出攀升，於參考本校 111 年度決算及 112

年度預算規模，本校 113 年預算初編支出為 20.3 億餘元，預計產生

實質短絀 1.4 億餘元，爰此，為符合預算編列原則，減編人事費用、

水電費、折舊、維護費、環境美化費等支出會計科目約 1.2 億元，屆

時將俟財務狀況於 113 年度預算分配會議納入考量，調整分配額度

作實際執行之因應。 

二、依管監辦法第 23 條略以，如實際執行有短絀情形，學校應擬訂開源

節流計畫，經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執行。為避免實際執行產生短

絀肇生後續問題及籌措推動校務所需財源，建請校方於本年度啟動

開源節流計畫以及早因應 113 年預算短缺之情形。 

三、本案通過後，擬依決議事項及教育部相關規範彙編 113 年度預算。

惟為爭取時效，本不發生財務短絀為原則，擬於本(112)年 4 月下旬

俟教育部核定預算額度，屆時再參酌 112 年度預算執行狀況及 111

年暨以前年度決算數，簽奉校長逕行調整編列 113 年度預算，續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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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時程送請教育部及行政院主計總處審議。 

決  議：  

一、照案通過。為免 113 年發生預算短缺情形，請秘書室於本年度啟動

開源節流計畫，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執行。 

二、授權主計室依教育部核定之額度調整編列數，並簽奉校長核定後依

規定時程送教育部審議。 

 

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會：下午 3 時 50 分。 








